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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锂 事 會 

第 七 百 六 十 三 次 會 議 

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三午拔三時在紐约舉行 

主席：Mr. Carlos P. ROMULO (菲律賓） 

*席者：下列各國代表：澳大利亜、中國、哥 

命比3S、古巴、法蘭西、伊拉克、菲律賓、瑞典、蘇 

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、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 

合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臨時議程（S/Agenda/763) 

—‧通過議程。 

二.印度-巴基斯坦問題:一九五七年一月二日巴基 

斯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。 

通過議程 

議程ig遢。 

印度-巴基斯坦問題：一九五七年一月 

二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 

會主席函（S/3767)(績前） 

印度代表Mr. V. K. Krishna Menon及巴 

基斯坦代表M: Fitoz Khan Noon經主席邀請 

就理事會锬席。 

― . M r . Krishna MENON (印度）：本人在 

艇續今晨的陳述之前,願意指出一點：那就是我國 

代表圑所以用許多時間來發表這些意見，並不是特 

別有意要拖長此3^^,而是因爲這個問題已經有 

好幾年沒有在理事會提出，同時，像本人今天早晨 

所說,理事會中有很多的新代表，所以如果要適赏 

地提a印度的理由，則有些基本立場勢非加以闡明 

不可。因此,安全理事會如欲聽取與本案有關的各 

方面，我國代表圃自然須有相當的時間。然而本人 

不願造成一種印象，使安全理事會以爲這些長篇的 

陳 述 , 含 有 任 何 ， 用 意 在 內 。 

二. 主席：就個人來說，本人顔意奉吿印度 

代表，菲律賓雖然是安全理事會的新理事國，可是 

菲律賓代表業已閲讀所爭論問題的有翮文件。因此 

關於菲律賓代表是否熱諳^文件一節，印度代表 

可以用不着顧盧。 

三. Mr. Krishna MENON (印度）：本人僅 

宣讀已分發各項文件中最重要的有關部分，至於各 

該文件本身,當席的提議由各代表圑自己閱讀o 

不過，此項文件的印發，並不保證其中的論Si—定 

是恰當的。 

四. 今晨本人提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二+—日安 

全理事會所通過的決議桀〔S/726〕，並指出該決議 

案有幾段是印度所反對的o可是，印度仍願進行商 

談,因此聯合画委員會乃得開始工作。 

五. 本人不擬詳述該委員會的工作情形,因爲 

這與本人陳述的意旨無閽。不過，該委員會於一九 

四八年六月十六日在曰內S集會,我們倘研究有關 

文件，就可看出當時委員會關心的事，並且最爲關 

心的事，不外就是停戰。我們镚委員會報吿眷有 

關各段,委員會極力設法獲致停火,是顯而易見的。 

六. 委員會報吿書中有下列一段： 

"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決定應探討立卽停 

火問題，並請印度政府對可以促成停火之方法 

表示意見o" CS/1100第四五段0〕 

七. 委 員 會 報 吿 ， 稱 ： 

". . .其初步目標是在促成停止敵對行動, 

而不在實行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之各項議定。" 

〔同上，第四七段。〕 

A . 巴 墓 斯 坦 ， 隊 開 入 喀 什 米 爾 ， 該 地 北 部 

一帶乃激烈展開戰事，從這一點來說，足見它對安 

全 理 事 會 ， 所 通 過 的 各 項 決 議 案 , ‧ 理 會 。 今 

晨本人所講的大部分是在喀什米爾西區的攻勢。可 



是當西IS的攻势正在進行，且安全理事會已命令遇 

靜 有 任 織 大 變 « y ^ 應 卽 具 報 ， 此 項 命 佘 雌 當 

事國《55之後，在北部一帶竟發勅了一個相當規模 

的攻勢；對於這一攻勢的經過，本人當於討論北區 

娜 , 予 詳 細 報 吿 。 

九.由於戰事激烈的關係，委員會的初步目標 

當然爲達致停火。委員會在日內s舉行會饑後，終 

於七月七日行抵喀喇基。就在那個時候，喀什米爾 

的情勢又有了新的發展。當時任委員會主席的Mr. 

Korbel 在他所著一睿中形容都種發展是一個 

"炸彈"。本人現從委員會報吿書中宣讀T1S—段： 

"委員會自七月七日至九日在瑢喇基稍事 

停萤。巴基斯坦外交及邦協關係部長Sir Mo-

hammed Zafrullah Khan曾非正式接見委員 

會各主要代表。，長暢論此問題之"HK^P景 

及印度與巴基SfS此項爭端所牽涉之更廣泛之 

問 題 ， ^ 點 與 前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陳 者 相 同 。 

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在此次談話中曾對委員會各 

代表稱巴基斯坦是時已有正規軍隊三旅駐在喀 

什米爾，並謂此項軍隊係於五月上半月調往該 

處。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表示此 

種軍隊調動係印度軍隊發動春季攻勢之結果o" 

〔同上，第四〇段o] 

—〇.安垒理事會決議案曾請萎眞會就,勢的 

任 織 ; ^ 化 提 供 舰 。 S i r Mohammed Zafrul-

lah Khan所供耠的上述情報卽被視爲是重大變化 

的情勢報吿安全理事會。本人再從委員會報吿額 

T ® ̶ 段 ： 

"委員會於七月二十日第十九次會議草成 

機密電文，將巴甚斯坦軍隊進駐喀什米爾一節 

報吿安牵理事會。委員會並通過決議案，請聯 

合國秘書長指派一軍事顧問o"〔同上，第五三 

段。〕 

一•就是因爲此項部隊的進駐一按巴基斯 

坦對此項部隊進駐一事一再否認，直到委員會抵達 

喀喇甚後才由外交部長承認̶̶造成了一種新局 

勢。後來巴基斯坦政府說明這次侵犯的理由。該報 

吿 麵 稱 ： 

" S i 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稱 

巴甚斯坦軍隊之所以開入瞜什米爾，係由於三 

點主要理由：保護巴基斯坦領土，免受印度軍 

眛 侵 略 ; 預 防 印 度 政 府 « 什 米 爾 造 成 ' 旣 成 事 

實'；防止大批難民湧入巴基Mo"〔同上，第 

五一段。〕 

—二.本人靱爲這些理由都是與瞜什米爾人民 

毫不相干的。我們聽了許許多多關於瞎什米爾人民 

的前途和他們的命運的話，可是假如這種保讒巴基 

斯坦镇土免受印度軍隊侵略的說法還不像是防Jh戰 

爭,本人就不知道它究竟是什麼了一這等於說一 

個會員國深恐呲鄰的領土萬一前來攻撃，便有權進 

入該領土。所以這第一個所謂保護領土的理由並不 

是憲章原則所憨可的一個理由。 

— 三 . 至 顧 防 印 度 政 府 在 喀 什 米 爾 造 成 ' 旣 

成事實'一點，不論巴基斯坦政府承憨與否，就法律 

方面言之，這個旣成事賁已被提交安全理事會；如 

果認爲決不可讓旣成事寳賁現，則巴基靳坦政府的 

用意顯然是不顧安全理事會决議案，企圆以武力來 

决 定 , 也 • 麁 要 用 巴 甚 i f f i 軍 , 防 止 一 個 ' 旣 成 

事實，。 

̶四.第三個理由是防止大批難民湧入巴基斯 

坦,本人要說所舉各種理由中,這是最不成爲理由 

的一個。自分治以後，從一方逃»方的居民各有 

七 、 八 百 萬 人 或 自 巴 基 斯 s ^ 往 印 度 或 自 印 度 

逃往巴基斯坦̃̃這是我們兩國歴史上一個可怕的 

'It景，本人希望終有一天我捫可以把它忘掉o但是 

調動軍隊以防止難民湧入巴基斯坦的想法是難於了 

解的。照情理來說，唯有那些顕意以巴基斯坦爲家 

的人才會逃往巴甚斯坦。難邋巴墓斯坦政府想用軍 

隊阻止那些ma嗎？ 

一五. 所以,提出的三個理由中，依本人看來， 

沒有一個有任何具正的道理。 

一六. 本人剛才所提的那件事是印度政府極爲 

關心的一件事，委員會也曾提到這一點。委員會謂 

——這是委員噜m査到的一巴墓斯坦未將軍隊開 

往咯什米爾一節通知安全理事會，係因當軍隊出發 

之際，喀什米爾問題已交委員會處理,而委員會則 

不日卽將出發。這就是Sir Mohammed Zafrullah 

Khan的解釋。依巴墓斯坦外交部長看來，此事於 

委員會牴達喀喇基後立卽向委員會提出——卽外國 

軍隊進駐喀什米爾一事——並不引起國際責任問 

題，因爲巴基Sifffi從未接受不干涉喀什米爾問題之 

責任。 



一 七 . M r . Khan Noon在安全理事會曾一再 

陳述此種見解，謂巴甚斯坦對不干涉喀什米爾問題 

沒有任何國際責任。本人認爲這是違反憲^定的。 

因此，雖然安全理事會遠在六個月以前卽經規定不 

應該有這種行爲,而巴基斯坦仍以委員會"卽將來 

此，故不必讓它知道"來解釋,這是不成理由的。尤 

有進者，如果在那六個月期間內沒有發表過任何否 

靱 ， 還 比 較 過 去 。 後 來 ， 委 員 會 稱 巴 基 斯 坦 外 

交部長爲證明其理由起見，又詳細舉出經濟與戰略 

方面的考盧。如果爲經濟與戰略上的理由而可以對 

̶個國家進兵的話，則本人相信巴基斯坦外長否認 

的動機就更有理由了。 

̶A.委員#81鎮在報吿書中ift : 

"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暢諛. . .O榘稱印度一 

旦控制詹慕與喀什米爾，就可iHF5^i普i條河 

流 Chenab, Jhelum, Beas, Sutlej及Ravi 

̶^m^M,事突上後面三條河流已在印度 

控制之下，如此則西旁遮普境內之灌漑地區將 

有三分之一淪爲沙漠。"〔同上，第六七段。〕 

一九.本人以爲該報吿睿中最不可思議的一段 

就是第六十八段。該皿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措出： 

" ‧ "倘Radcli f fe公断書依照劃界委員 

會之任皿定，將西旁遮普境內囘教徒估多數 

之地區^包括在內，則巴基斯坦之疆界應更 

向東移。"〔同上，第六八段。〕 

二Ç).該段的含義是什亵啶？委員會指出Lord 

RadcUffe會提出公斷書。巧此一方面言之，巴基 

Sff i對該公断眷表示不满；而在許多方面，印 

度 艇 感 不 滿 o 巴 基 斯 坦 冊 謂 倘 R a d d i f f e 公 斷 

眷不道皿定，期喀什米爾疆界一定會更向東移,而 

直接呲速的問題也不會發生。因此,該段的含義是： 

巴基斯坦箪隊開入嗒什米爾是以武力來改變Rad-

diffe 公斷耆的一種手段。 

二一.巴基斯坦侵入喀什米爾一事公開以後 

(我們對該國侵入的一動早已瞭如指掌)，在印 

度境內引起了很大的激動。印度總理數度在他的演 

說中提及此事,而巴甚斯坦對此竟提出抗議。闢於 

這一事件，委員會的反應是極有意思的，可以表示 

它有什虔感想。八月六日，委員會在第三+次會議 

中審議巴基斯坦政府的來電o 對印度總理尼赫 

魯先生七月二十五日在Madras發表之演說提出 

抗議，並詢委員會擬採何種措施。委員會認爲喀什 

米爾境內旣已駐有巴基斯坦軍隊，如因印度總理之 

演詞向印度政府提出交涉似屬欠妥,因此委員會僅 

表示收悉此項電報，未作批評。委員會對於可以替 

代全民表決之辦法̶̶這是另一個極有意義的部份 

̶̶曾交換意見，但深知任何替代辦法如未經印度 

與巴墓斯坦兩國政府表示同意決不能認真考瓛。 

二二. 在此數次會議中,印度政府與巴基斯坦 

政府均向委員會提出實現停火所必須具備的各項條 

件。依本人的了解，委員會報告書第五十段所載巴 

甚斯坦的立場是應先商得政治解决辦法——聯合國 

中的老生常談~^後實現停火。本人的了解當然 

是隨時可以糾正的。 

二三. 第四+六第四+七及以後的各段载列印 

度政府認爲關於同意停火所必須具備的各項原則。 

委員會主席Mr. Graeffe訪問印度jfê理時，總理代 

表印度政府提出下列各點：（一）巴基新坦正規箪隊 

應撤離詹慕咯什米爾邦；（二）印度軍隊應沿指定防 

線駐守，並保^干前方戰略地點；（三）在指定防 

線以外之撤空地帶應由現有地方當局暫時管理，如 

有必要，由委員會措定之地方當局管理，並由委員 

會觀察員監督，在印度與巴基斯坦目前的爭,得 

最後解決前，仍爲詹慕喀什米爾邦主權下之土地。 

二四. 因此，這些最後提出並深得委員會贊助 

的原則，是以喀什米爾邦主權觀念爲基礎的，那躭 

是說，它是不可分割的，它的各部分不能以侵略方 

式來估據的，印度部隊不但有權利而且有義務保護 

這一區域,並且侵赂者必須撤退。這就是本案的癥 

結所在：侵略者必須撤離該領土，如有必要時，應 

有地方當局一1非政府,僅爲地方當局而已一 

在委員會監督下維持法律與秩序。這就是我國的立 

場，這種立場可從隨後逋過的各項決議案中看到。 

二五. 由於此項討論的結果，委員會將各項意 

見分別提交巴基斯坦與印度兩國政府。同時委員會 

雖知報吿書中所载巴基斯坦的反對，但終於八月+ 

三曰的會議中擬定決議案一件。就安全理事會來說， 

此項決議案卽成爲喀什米爾問題的基礎。那就是使 

停火得以貧現的有名的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曰決議 

案。正如本人剛才所說，當時委員會所關心的事是 

極力寅現停火,傅戰事得吿停息。該決議案甚長,本 

人不擬宣讀,不過其中有若千點本人必須提請注意。 



巴基外交部長在第七六一次會議中亦曾提到此 

項決議茱。爲求明白準確起見，本人憨爲有再提請 

注 意 的 錢 。 

二六. 巴 s » m 代 表 稱 ： 

"爲獲致全民表決,本國際協定主要規定： 

" (̶)停火並剌定停戰界線̶̶我們對 

此並無異議。 

" (二）除離事項外,停戰協定規定(甲） 

郁落居民及巴基斯坦國民《MI. ••(乙）巴基斯 

坦箪隊以及大部分印度軍隊撖w...(丙)'辦理 

全 趺 决 ⋯ " 〔 第 七 六 一 次 條 第 三 二 段 。 〕 

二七. 假如不明睐此案的前因後果,這一點看 

來似無關重要，其實本決議案係由三個連續部韻 

成的。全民表決是展於第三部而不是第二部,這對於 

本 問 題 的 ^ 處 理 辦 ^ & 有 閧 係 。 第 ~ ^ 僅 規 定 停 

火 , 由 印 度 與 巴 基 M 雙 方 銃 帥 部 負 責 " 避 免 採 取 

⋯ 任 何 措 施 。 " 本 人 碓 宣 讚 該 決 議 案 娜 。 它 規 

定由雙方統帥部寳現停火。第^SPE項與此有關： 

" E . 印 度 與 巴 基 斯 坦 兩 國 政 府 同 意 分 別 

豔 請 其 本 @ > ^ 協 同 劍 造 並 ^ 有 利 皿 賴 賧 

剁之璩境o" 

二八. 不論在八月+三曰以前或在八月+三曰 

以後一直到現在爲止~~等^#我們論到目前情 is 

時,理事會卽可知道一由巴基斯坦的輿論來看,巴 

甚斯mifei^絲毫沒有履行此項块議粜的腓象。這 

並不是K巴基斯坦人民是反對印度人民的,而是說 

巴甚斯坦政府發動了一 種仇印蓮動和一種反印神聖 

戰爭的宣傅蓮動o 

二九. 現在停火旣已賁現,就印度政府來說,那 

是它所簽訂的一個協定，而且此項協定應由國際機 

構觀察員加以監督。 

三〇.第二部是停戰協定。本方案的步驟大約 

如下：第一，龜該停火,然後應签訂一個停戰協定， 

再次才是第三部。第二部更分爲A, B 及 C 三 節 。 

A節第一項稱： 

"巴甚9fffl軍隊進駐詹慕喀什米爾邦境內 

後 已 使 巴 甚 » f S 政 府 以 ， 請 安 全 理 事 ^ 意 

之該處情勢發生重大獲化，因此巴甚ma政府 

同 意 i » * ^ , 出 該 邦 。 " 

那就是說，本決議案所規定原則之一是該處愤#業 

已發生重大變化，因爲這個緣故停戰的第一個條件 

爲巴基斯坦軍隊務須撤出詹慕喀什米爾領土o 

= — 敏̶！&越• 

"巴基斯坦政府將盡力促使平時不在詹慕 

喀 什 米 爾 邦 居 住 專 爲 參 戰 而 進 邦 之 部 落 居 

民及巴基»ffi國SSfflï該邦。" 

三 二 . 我 們 憨 爲 巴 基 斯 坦 ^ « 照 決 議 案 ^ 

將該國應予撤出之國民徹離該邦o ；&^什米爾境內 

仍有由巴基斯坦司令部節制的所謂"員部隊"。該 

部隊的官佐係由巴基新坦軍官充任，且其管理亦由 

巴基斯坦控制。因此如果說停戰協定第二項業已付 

諸實施，那是不符事賁的。 

• _ 毋 . - ^ T O • 

" 在 猙 致 最 後 解 決 以 前 ， 巴 甚 斯 坦 軍 , 

退之地區由ffi方當局在委員會監督下管理之。" 

三四. 這就是一項主要的條件，也就是印度所 

要求而爲委員會接受載入其決議案內的原則。然而 

' 目 前 的 情 況 怎 » ？ 關 於 政 治 方 面 的 ' i m * : 人 稍 後 

當再報吿，辗之，該镇土並沒有地方當局。該薜的 

行政係由巴甚斯坦官員辦理，直轄於巴SSffi行政 

機蘭，而咯什米爾當局則由喀喇基控制。所&該區 

並無所謂地方當局,茧於委員會監«^節則更談不 

到了。因之這一«>沒有付諸實施。 

三五. 現在我們諛麸若干其他更爲重耍的事 

項。B節第一項稱： 

" 將 來 委 員 會 將 第 二 部 A 第 二 項 所 娜 落 

居 民 及 巴 基 » 國^^91詹 慕 瞜 f f米 爾 邦 ， 因 

而印度政府前向安全理事會所稱'印度軍隊進蓐 

該邦之理由已不復存在,以及巴甚新坦箪隊徹 

出該邦等事寳逋知印度政府後，印度政疳同意 

按其與委員會商定之撤，段，分期撤退詹慕 

喀什米爾邦境內之大部份印度軍！^o" 

三六. 那SfeJi說，唯有在將來委員會通知印度 

政府說部落居à及巴基«國民業已徹離，並說印 

度軍隊進駐!^米爾之理由一卽巴s*m的侵入 

̶̶已不復存在時，印度政府方才大部份軍» 

徹出。這是一九四八年八月所採立場,我方採取這 

種 立 場 是 有 條 件 的 。 那 就 是 " 印 度 政 府 臟 於 

詹 慕 ！ ^ 米 爾 邦 爭 職 後 解 决 條 件 以 前 ， 黉 行 



停 火 時 之 内 ^ 與 委 員 會 商 定 爲 協 助 地 方 當 局 

锥 持 法 律 與 秩 序 所 應 有 之 最 低 限 度 之 軍 〔 B 節 

第二項。〕 

三七. 因此，喀什米爾邦安全應由印度政府負 

責一事已由第二部B節予以確靱。隨後又艇B節第 

三項之詞句再予圃明： 

"印度政府應保證詹慕喀什米爾邦政府將 

就 其 權 力 所 及 ， 採 取 措 施 , 以 便 公 開 表 示 

維持和平、法律與秩序. . .0" 

三八. 印度政府不但負責維持法律秩序，而且 

負責維持安全。更有進者，印度箪隊唯有在"H»其 

他部隊業已撤離並於提出本案之理由不復存在時始 

行徹退。這是經B節明白規定的。 

三九. 此時期以後一卽一九t年起及以後 

务年一安全理事會裏所討論的問題中已將此事擱 

置起來。其原因並不難找到，因爲我們所從事的限 

於問題的某一部份，而這一部份唯有在決鼈案實施 

後才能解決。 

四〇.然而，就印度政府來說，雖然本決議案 

B節訂有這一個條件，印度仍撤退了一部份數目可 

觀的軍 I在喀什米爾境內駐有軍隊。但不論就瞜 

什米爾一«fM邦並不是被外國軍隊佔領̶̶或是 

躭印度來說，那是印度箪隊，也就是喀什米爾軍隊。 

正如英軍駐紮在Lancashire之不應稱爲外國箪隊 

—樣,印軍駐在喀什米爾也不能視作外國軍隊o那是 

喀什米爾人民應該有的軍隊及地方民圑的"HSP份。 

雖然外豳國民仍留駐該區，同時侵赂行爲仍然存在， 

印度政府還是撤出了一大郁份的印度軍隊。 

四一. 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屈指計算一下，說印 

度 區 駐 有 軍 隊 八 萬 乂 ， 還 說 那 是 全 人 口 的 + 二 

分之一。本人以爲如果在一個地方用這種計算方法， 

則在其他地方也不妨用同樣計算方法。"自由"喀什 

米 爾 區 周 圍 點 現 有 軍 隊 四 + 五 營 ， 而 該 地 人 口 

不過五+萬人。所以安全理事會可以來計算一下。現 

^ 人 不 ^ * f t f e 各 區 ； 只 , 爲 " 自 由 " 區 的 五 + 

萬人。當委員會進行調査時，該區僅有軍隊三十二 

營，而現在已增至四十五營。所以，我們若諛到駐 

箪問題,情形就是如此。 

四二. 關於這方面，本人亦願提出一點：那就 

是喀什米爾地處印度全境的北端。印度軍隊分怖在 

全國各地，喀什米爾也就是印軍佈署地區之一,這 

不 伹 是 爲 了 , 瞎 什 米 爾 及 該 g f t 的 同 時 道 

偭地@也躭是印軍艇常駐屯的區域。 

四三. 假如我們要考盧這一點，m——稍後本 

人將淡到此事一我們也要考盧巴甚斯坦駐屯在拒 

印 度 邊 哩 到 二 十 哩 地 方 的 各 師 軍 1 如 果 巴 基 

«ffi軍^t權駐紮Abbottabad, M u r r e e , 或 鄉 

任何地區,則印度軍睐駐守某數地區，自展必要。所 

以，對安全理事會說這是佔镇，是完^II的。 

四四. 現在我們來淡一九四八年八月+三日決 

讒 案 的 第 三 部 0 這 是 最 緊 要 的 , 份 。 主 席 ， 本 人 

諝你特別注意這第三練，m m ： 

"印度政府與巴基斯坦政府重申顦望,確 

定詹慕咯什米爾邦之^地位務必以人民之意 

志爲準,並爲此目的,兩國政府於接受休戰協 

定時，同意與委員會商定保證人民自由表示此 

種意志之公允辦法, 

四五. ,於全民表決的承諾，每次被提到時都 

好像是一成不變的法律一樣。伹是它的意思究竟是 

什亵呢？它是兩國政府表示一SII望。表示顕望與 

所謂國際食^1是有5Ç«之別的。不過，本人不欲對 

此有所爭辯。我們姑且談一諛另^hHSi^言，卽於 

接受停戰協定後實施全^決。然而停戰m定並沒 

有 簽 訌 ， 原 因 是 巴 基 軍 隊 不 但 沒 有 撤 返 , 而 且 

有 麵 不 哳 的 破 壞 行 爲 。 

四六. 本人以後當再指出，因爲情沉髮化茧爲 

s±t所以現在已不可能再依這些條件考盧此一問 

題。因此若有人說印度政府不遵守它的諾言m. 

就是對印度最爲疑懼的一點,此外並無其他罪名 

~ ~ * 人 完 ^ 5 1 印 度 方 面 的 承 諾 是 接 受 停 戰 協 

定 。 印 度 政 府 不 是 承 允 ^ ^ ^ 決 而 是 同 意 進 行 

商諛。實行是一件事，商談是另一件事，兩者不可 

混爲一欽。 

四七. 首先,停戰®定並未成立。因此，第二 

部 份 未 能 賁 施 ， 則 第 三 部 份 無 從 諛 起 。 第 " ^ 是 

停火，印度已辉履行o第二部份是停戰協定。本人 

已將停戰協定何以沒有實現的原由一一叙述。第三 

部份是說唯有在第二部份完成後才可以锬到第三部 

份 。 第 三 部 份 的 性 質 並 不 M * ^ : 民 表 決 ， 而 是 

雙 方 政 府 進 行 商 諛 。 這 是 方 進 行 商 談 的 方 式 應 

該 好 比 以 前 , 雄 理 鄉 時 的 辦 法 一 樣 。 所 有 要 

辦的事無非就是如此而已o雖然停戰協定沒有成立, 

仍曾皋行商諛，不過沒有任何結果罷了0 



四八. 巴基斯坦並沒有接受一九四八年八月+ 

三日決議案。印度接受了此項决議案。剛才本人報 

吿安全理事會，印度在事前曾提出該决議案應包含 

的原則o決議案的內容雖未能完全符合我方意見，印 

度政府爲使此項問題達致協議起見仍接受了此項八 

月十三日委員會所逋過的決議案。可是，停火仍未 

得實現。北區的戰鬪仍繼續進行，且日益激烈。委 

員會於報吿安全理事會並繼績作若干努力之後，又 

囘到印度半島。 

四九. 在閲讀八月+三日委員會決議案時，應 

同時閱讀另一文件,卽委員會致印度政府的書面保 

證；這一點非常重要，因爲這兩者合而成爲一個文 

件。那好比說，前者是一個椠約，後者就是履行契 

約的擔保。所以決議案不能與所提保證分開。 

五〇.此項保證載於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曰印 

度總理致委員會的函中。我要說明此函並非委員會 

與印度摁理間的秘密文件,雖然有時若干報紙曾暗 

示 此 意 。 此 項 函 件 以 後 , 公 佈 ， 剁 的 下 一 階 段 

中，巴甚斯坦與印度並同意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 

決議案。巴基斯坦旣然同意這一項決議案，則對那 

些情‧形當然是知道的。 

五一. 該函〔S/1100,第七八段〕說明如下： 

"八月+七日本人偕同不管部部長曾與 

閣下及刻在新德里之貴委員會各委員討論閣 

下前於本月+四日送下之決議案。"——卽委員 

會前所 ffi遇1經送達印度政府之決議案。 

五二. 稍後，該函繼鎮說： 

" 二 . 前 在 貴 委 員 會 初 次 蒞 臨 新 德 里 後 

所舉行之數次會議中，吾人曾向貴委員會陳 

述吾人認爲造成喀什米爾目前情勢之基本事 

實。此項事實卽是巴基斯坦政府初以間接方式 

繼以直接手段對屬於印度聯邦領土之喀什米爾 

從事侵略。此乃盡人皆知之事實，而巴基斯坦 

政府猶予否認。最近數月，大批巴基斯坦正規 

箪隊進入印度聯邦領土喀什米爾，對抗派駐該 

煩土負責防禦之印度軍隊。"^*決議案對此 

業予重視——"吾人現悉此點已經巴基斯坦政 

府承認，但巴基斯坦政府從未將此種侵略舉動 

逋知印度政府。事實上，巴甚斯坦政府不斷予 

以否認，並避免答覆印度政府一再提出之質 

問。 

"根據聯合國安全理事會;^九四八年一 

月十七日通過之巧議案，在理事會繼耩審議此 

事之期間，喀什^爾情—勢如有重大變化，巴基 

斯坦政府應立卽通知理事會。大批巴甚斯坦正 

規軍隊侵入喀什米爾已使該地情勢發生極重大 

之變化"——本人確信理事會亦必同意一一； 

"但就吾人所知，Jfc^迄未通知安全理事會。 

"委員會當能了解，巴基斯坦政府此種行 

徑不僅違反一切道義準則、國際法與慣例，並 

造成極嚴重之情勢。本國政府竭誠願意避免慷 

大衝突範圍並努力恢復和平，因此，吾人對於 

巴甚斯坦軍隊繼績侵入詹慕喀什米爾邦所造成 

之新情勢，未採取任何行動。委眞會蒞臨印度 

自使吾人希望委員會妥籙之辦法定能有效處理 

目前的情勢，並阻止侵略行動之再度發生。" 

^ * 人 願 請 理 事 會 注 意 這 一 句 話 ， 就 是 說 委 

員會從事處理這一問題,並向印度政府提出此 

項決議案。當時委員會餽、爲有理由相信侵略可 

望終止,不過此種希望並未實現而已。 

"三.自八月+八日會議以來，吾人曾一 

本誠意，研究委員會之決議案。決議案中有許 

多部份吾人主張應該另行規定，俾與目前情勢 

之基本事實，特別與巴基斯坦政府悍然侵略印 

度聯邦領土之事實,更能符合。但菩人承認,如 

欲嘅利造成不再流血卽可解決喀什米爾問題之 

滿意情況，目前IS能集中全力解決若干要點,並 

設 法 予 以 保 障 , 

隨後提出極爲重要的各項保障： 

" C - ) 決 議 案 第 二 部 A 第 三 項 之 解 釋 或 

實際適用不得弓I起下列'If形"(關於地方當局之 

一項)。 

" (a)詹慕喀什米爾政府對巴甚*m軍隊 

撤退區域之主權發生問題"一那就是說,^ 

巴甚斯坦侵略或該國接受委員會命令撤退的事 

實均不得影響詹慕喀什米爾政府之主權。此爲 

印度所提之條件； 

" ( b ) 對 所 謂 " 自 由 " 喀 什 米 爾 政 府 作 任 

何方式之承認； 

"(c)或使此項撤退區域在停戰期閭鞏固 

地位，致對詹慕喀什米爾邦不利。"——此卽停 

戰以後所發生之現象：該區之一部份係由另一 

地方管理。 



'乂 二）喀什米爾在通去+個月內已飽受 

戰爭«害,吾人憨爲如何有效保障該邦安全,使 

其不受外圃侵略，黉展^之急，而此舉之重 

要性不滅於維持國內法律與秩序，因此，印度 

軍隊之撤退及在嗒什米爾境內保持印度兵力之 

多寡均應以此M要因素爲決定條件。"一那 

就是說印度負有該邦安全之責任一點是我們所 

强調的。"是以,喀什米爾境內之印度軍隊隨時 

應有充分力量保障該邦之安全，不僅足以對付 

任何方式之外國侵略，並可鍊壓內齓。 

" ( 三 ） 翻 於 決 議 案 第 三 部 " ~ ~ 那 是 , 

AS的意志一節——"徜決定以全民投粟方式 

確定該邦之將來，巴基斯坦不得參加組繳與辦 

理全民投菓事宜，或預閉該#*ftfe內政事項o" 

五三. 所以，這並不是說兩種人在這個區域有 

同樣的管轄權,好像一個豆莢裏有兩顆豆子那樣的 

簡箪。全決不過是一種讓步，—種方，,俾本 

問題能達致和平解決。因此印度提出上項)保留。隨 

後 印 度 鸫 耩 在 該 函 中 說 ： 

"四.本人如了解正確，決議案第二部A 

第 三 項 並 不 預 期 " ~ ~ 此 卽 委 員 會 所 採 立 場 

—"造成吾人在本函第三節（一）項內所反對 

之任何情况o事實上，閣下曾明白表示委員會 

對 於 罕 隊 徹 退 之 區 域 認 詹 慕 喀 什 米 爾 政 府 

之主'權外，無權承憨任何方面之主權。" 

五四. 本人請理事傩意這一點；就是委員會 

表示除承憨Jtm咯什米爾政府之主權外,無權承認 

任何方面之主樺。然則安全理事會怎能不顧這項事 

實，而對該領土被侵犯、奪取、歸倂和同化的情勢 

處之泰然呢？ 

五五. 該函T®̶段說： 

"闕於第三節（二）項,委員會承憨安全至 

屬重要"——那躭是說,防衞該邦的主權是屬於 

印度的——"印度軍隊自該邦開始撤退之時間， 

撤兵之階段及留駐該邦之印軍兵力應由委員會 

與印度政府商定之。" 

所以，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並未提及"巴甚斯坦 

政 府 " 字 樣 。 

五六. T®的一段是： 

"最後，閣下同意決議案第三部之措辭决 

不承憨巴基斯坦有權預聞全民表决事宜。" 

五七. 随後,印度耱理桔稱： 

"«SLk述各項晩明"̶̶道些都是案員 

會的說明,稍後本人當宣讀證黉函件一"本铒 

政府本諸促成和平及擁護聯合國原則與威信之 

竭 誠 顕 望 ， 决 定 ^ 委 員 會 之 決 議 案 。 " 

五八. 爲使本問題這一方面吿一段落起見，現 

請准予宣饋委員會表示接受的覆函CS/1100,第七 

九段。〕： 

" 茲 已 收 到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二 + 日 閣 下 

關於聯合國印度-巴甚斯坦問題委員會前於一 

九四八年八月+四日奉上之本委員會決議茱所 

载各節之來函。 

" 委 員 會 茲 嘱 本 人 ^ * 閣 下 ， 來 睿 第 四 

節對決議案所作解釋與委員會之解释適相符 

合，傕關於來函第一節（c)項，徹兵區域之赏 

地人民應有從事正當政治活動之自由，此爲吾 

人所了解者。至於所謂"撤兵區域"係指目前 

由巴基斯坦統帥部有效控制之詹慕咯什米爾邦 

領土而言。 

"印度政府^^决議案,委員會深感欣快， 

而印度政府作此決定之精神尤爲可佩,本人奉 

委 員 會 嘱 咁 , 謹 向 閣 下 表 達 此 意 。 " 

五九. 因此,這就是綞過長時閬討論而提出的 

保證；是經印度詢問而由委員會證實的說明；並且 

經委員會主席於八月二+五日用確切辭句復函證 

實，使八月十三日決議案得以完備。所以，本人以 

爲安全理事會在考盧此項決議案時~~5—項當於 

片刻後再談到——似應同時計及這些說明和^。 

不然的話，安全理事會就是對我們說，印度應當接 

受委員會所表示的一部份而不應接受另一部份。我 

們所接受的是本TO件連同那些說明在內。巴基斯 

坦則沒有接受那個文件。 

六。.本人也應當捕充一點,就是剛才所說的 

也與北部領土有關——該區域內（本人稍後當予指 

出）由旨地司令官的手段（他們並非當地AS), 

得到一般人的附和,因而發生了相當的武裝街,。 

六一.ffiî於北部地帶的情形,印度總理在函中 

說[S/1100,第八〇段〕： 

" 該 地 帶 除 綞 敵 軍 流 動 部 隊 騷 搔 或 如 

Skardu等地曾經雜稗軍隊或巴基SfJfi軍隊佔 



镇者外，m±mm»詹慕瞜什米爾政府之權 

力àÈ*發生問題或被人騷搔。閣下在+八日進 

行商銥時曾同意委員會之决議案不涉及此« 

大地p:之管理或防守問題。吾人深顕在巴甚斯 

坦軍隊及雜稗軍,出該地 區後，撖兵區域之 

管理責任仍由；&慕咯什米爾邦政府負»,但由 

印度軍隊負責防守。" 

那躭是說，翻於這些Baltistan和Gilgit等尙有問 

題的地帶，是有分別的——種是1 ̂ 什 米 爾 地 方 

當局的問題，據％該區有些地方運動，另一種就是 

剛才所說的北部地猙c 

六二. 印 颇 府 又 說 ： 

"(香人可以接受的"一印度並沒有接 

受，不過表示可以接受而已一"唯一例外爲 

Gilgit) 0吾人必須在此地區內自行擇定地點派 

兵駐守，庶可一面防止秘法耙之部落居民入 

侵,一面保護該邦通茧中55細茧之孔道。" 

印度餒由這些區域茧中瓿細茧和茧洲、俄羅斯、中 

國及西蔵等地之貿易是相當可観的o 

六三. 委員會對北部地區問題的答覆亦同樣表 

示同意。茲將有SJ此項協議之一段宣讀如下： 

"委員會囑向閣下證實，由於此地區情 

形特殊，委員會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逋過 

之決議案âè*特別提及此問題之軍事方面。榷 

委員會誕爲來函提出之問題可於寳施決議案 

時加以,。"CS/1100,第八一段。〕 

六 四 . 委員會深知唯有在雙方達致協議以後， 

停火一事^IE資現，所以作更進一步之努力。委員 

會九月閬在日內^開會，準備一切，並報吿在巴黎 

集會之安全理事會。隨後，委員會又赴印度半島並 

九 四 八 年 + 二 月 + —曰擬UHfc項提案CS/1196, 

附件三〕。委員會旋將十二月十一日秘密會議中所 

通過各項提案送交印度及巴甚斯坦兩國政府。印度 

Î H * 二 月 二 + 三 日 表 示 ^ , 巴 基 斯 坦 方 面 則 皿 

是 在 +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。 

六五. 所以，到+二月二+五日那天，委員會 

二月+̶日秘密會議所通過決議案已由兩國政 

府接受，遂成爲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决議案〔S/ 

1196,第一五段〕。此事曾採用不同的程序，就是先 

由委員會^決議案送交兩國政府，於獾得同意後 

再正式成爲决議案。 

這 是 一 偭 ‧ 當 的 機 會 ， 正 好 可 明 

闢於這方面我們的立場如何,因爲印度所同意的僅 

有此兩項決讒案一卽一九四八年八月+三日決議 

案與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。本人憨爲就各該 

決 議 案 來 鼸 ， 它 們 的 文 字 和 它 們 的 用 意 « « a 相 

近。這就是第一點。第:^是該兩案應同時參閱,並 

計 及 其 先 後 次 序 o 第 是 閿 讀 各 該 决 議 茱 時 應 一 

倂閲讀本 人剛才向理事會宣饋之各項保證以及委員 

會關於一月五日决議柬所提出的其他保證，並以此 

爲條件。 

六七. 這些保證均载在致委員會之備忘錄內並 

载 入 安 全 理 事 會 轼 纖 [ S / 1 1 9 6 , 附 件 四 〕 0 其 中 

略稱： 

" 印 度 總 理 首 細 鵰 下 三 點 ： 第 一 ， 倘 

印度政府接受委員會之全民表決事宜提案，則 

在委員會八月+三日决議案第一、二兩部完全 

實腿前不能對該項提案採取任何行動"一 

這是豳於一月五日决議案所述各點之 ； 

" 第 二 , 徜 巴 基 拒 絕 該 項 提 案 或 已 錢 而 未 

黉施八月+三日决議案第一、二兩部，印度政 

府所表示之接受挹對不得誔爲具有約束印度政 

府 之 效 力 " ^ - 本 人 等 一 會 當 囘 到 此 緻 一 ； 

"第三，委員會八月十三日决議案第三部規定： 

'詹慕嗒什米爾邦之將來地位應依照AS意志 

決定之，爲此,兩画政府同意在接受停戰協定 

時 與 委 員 會 磋 商 以 期 訂 定 確 保 A S 可 自 由 

表達此項意志之公正條件 

" . . . 印 度 政 府 雖 仍 保 持 以 往 對 全 决 

之 立 場 , 但 因 鑒 於 在 現 有 ， 下 ^ ^ 什 米 爾 舉 

行全民表決之種種困難，故認爲對於皿獲知 

人民意志之方法亦應加以研究。委員會本身已 

承 ® f e 喀 什 米 爾 皋 行 全 決 之 困 H o 印 度 政 

府 方 法 之 亦 不 應 放 棄 , 

六八. 現 ^ : A I E 提 出 此 項 備 忘 錄 , 以 便 安 全 

理事會參考。如在此後的^中有人對此提出異議， 

本 人 當 對 該 備 ^ 的 內 容 加 以 申 不 過 ， 主 要 的 

問題在："第二,倘巴基M拒絕該項提案或S接受 

而未賁施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一、二兩部‧ ‧ ‧"—— 

而印度憨爲决議案第一、二兩部未予資施，故各該 

決議案不能鄹爲具有約束印度政府之效力,因爲該 

三部是有先後依次性質的。它是一個有預定歩驟的 

決 饞 案 ： 就 是 說 在 A 節 完 成 後 ， B 節 才 , 行 ； B 



節完成後，c節才能進行。钴不論c節之意義爲何 

一本人前已提及——，B節却是沒有賁施的，因此 

除非宜現停戰，或是巴基斯坦軍隊徹退了,否則,在 

印度的辑界上駐有巴基«fjfi箪隊四十五營之多,安 

全理事會怎樣可以想像在這巴基M佔镇區內來調 

SAS的意志呢？赏本人提到該區的軍事準備時， 

希望安全理事會予以特別&意。這與該區人民的繭 

利是毫無蘭係的。在"自由"區域的人民,在GilgU 

的人民,在Chitral的人民以及在Baltistan的人 

民~ f t fc們並不輛樓往來，所以安全理事會必須 

査基Sîffl在各該區域築造機場的用意何在。 

六九.本人憨爲應向安全理事會提到一項事 

資，就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主要係爲實施 

̶九四八年八月+三日決議案的第三部而擬定的。 

而八月十三日決議桀則爲處理停火及停戰事宜，闕 

決 一 事 小 自 定 。 一 月 五 日 决 議 案 

則臘列全民表決辦理之步驟，而且差不多全部都是 

, 全 © ^ 決 的 辦 法 ， 不 過 它 的 規 定 極 不 明 f i l e 其 

中有無ifcw條件和時間方面的規定，都是與印度所 

作承銪有關，不可或缺的。本人對於這一點要代表 

印度政府予以澄淸,希望理事會能予諒解，因爲如 

指責一國政府不守諾言，是一件非常^：的事；― 

個國家只能遵守它已經答應的諾言。如果僅根據以 

往發生的事情而假定它有通此項諾言，那是不成爲 

諾言的》 

七O.這項T九四九年—月五日決議案的內容 

是什豳呢？它的原文如下： 

"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， 

"業已從印度政府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+ 

三日來函及巴墓斯坦政府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 

+五日來函獲悉該二國政府接受補充本委員會 

—九四八年八月+三日决議案的下列各項原 

則： 

" - .詹慕哮什米爾邦倂入印度或巴基斯 

坦間題將以皋行自由公正全民表決之民主方法 

決定之0" 

人 人 都 可 以 看 到 ， 該 , " 將 以 ⋯ 決 定 之 " ~ ~ ^ 

簡 犟 的 未 來 式 , 而 不 是 " 應 以 . " 決 定 之 。 " 

七 一 . 本 à 譏 案 第 — 段 是 以 第 二 段 爲 飾 的 ： 

" 二 . 在 本 委 員 # ^ 爲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+ 

三曰決難案第一、二兩部中所规定之停火及停 

戰辦法業已贲施以及全民表决業已霉備就緒 

時,舉行全民表決。" 

那項時間的條件始終沒有辦到。不但如此，以後卽 

此項條件亦已不再可能，關於這一點本人稍後當再 

說明。 

七二. 決議案第三段規定全民表決總監的任 

務。關於全民表决總監的設置，本人非要說幾句話 

不可。我國的立場是向來對此不以爲然，不過倘若 

有人願意擬訂詳細辦法，以便將來到了時侯麟付 

諸實施,印度也並不具的要反對。任何人來到我國 

或到SS觀察，我們都無所謂，所以從來各方堅持此 

事時，印度對於依照該段規定派遣全民表^總監亦 

表同意o 

七三. 現 到 第 四 段 ： 

"四.（a)俟本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+ 

三曰決議案第一、二兩部規定付諸實施之後" 

— 本 人 希 望 安 全 理 事 # ^ 意 這 些 話 ， 前 一 段 

是用"時"字——"本委員會認爲該邦已恢復和 

平 ' ! 時 , 本 委 員 會 及 全 8 ^ 決 旨 將 與 印 度 

政府會商決定"一不是與巴基斯坦政府會商 

決定一"印度軍隊及邦轄軍嫁之最後處置事 

宜。此項處置辦法當適當顧到該邦之安全以及 

全民表决之自由。" 

七 四 . 本AM在此作一口頭捕充說明。印度政 

府一向了解本决議案中所用"處置"一詞就是"部 

署 " 的 意 思 。 理 事 ^ 從 ^ & 各 處 所 用 " 部 署 " 一 

詞的意義看,就可以看出的確是這種意思。 

七五. 所以第四段也是重申這一點，就是在一 

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一、二兩部規定未付 

•施前，^ fe事項是無從進行的。該决議案的第 

̃®已經签訂了,不過對此項停火曾有sa的破壌 

行 爲 ~ * 中 一 次 的 竟 醸 成 了 一 個 小 規 模 

的戰圃。 

七六. 因此，一月五日决議案的全部是規定全 

民表决的細則，但卽在此項細則中對何^!理全民 

表決一事亦有明白規定。這是一個行動的計劃，是 

一 個 藍 圃 。 可 是 誰 也 不 能 將 它 施 ; 除 非 第 一 、 

二兩部已在施行，我們是無法撥動那個樞紐的。第 

是在進行；所以戰鬪業B停止~~就印度方面 

來a, m-mvbwmmno但是，第二部並â有 

進行；而JU$:來可能促使第二部資現的條件，先後 



均被破壞，àLUttt耩不晰地硖壞中。安全理事會對 

此毫無所知,當事方面亦未將此項情锞逋知理事會。 

*寳上,喀什米爾已呈瓜分局面，這不論在法律上 

或在事賁上都是鐯誤的。巴甚斯坦政府對聯合國所 

作的一切承諾，由此乃全TO壞無遺,而印度在這 

方面所作承諾，亦因此而無自一步賁現。 

七七. 本國政府要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第一郁 

分，就是印度方面所作承諾內容究竟如何一點,-就 

說到這裏爲止。就本人記億所及，安全理事會在一 

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和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以前所 

通過決議案約三、四件。本人憨爲我們應將該兩項 

決議案視作一個計割。安全理事會如仔細硏究各項 

文件，便會知道它前此所通過各决議案均已包括在 

內，這兩項决議案確已顧到以前的所有决議案。同 

時印度政府認爲嗣後如有決議案，亦僅能以該兩決 

議案爲出發點。因此，所有的約束條件，是不是約 

束印度的條件，或赋是有保留的條件，或者是廢約 

或規避的工具，都非加以考盧不可。闢於瞎什米爾 

問題,印度對安全理事會和全世界所接受的約束,不 

過是這兩項決議案和本人所述的那些條件而已。本 

AM要申明，印度雖然不是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國,可 

是它是一個會員國,對履行國際社會的莊嚴義務,素 

不後人，所以安全理事會卽使祗是因爲別人的話而 

憨爲印度政府設法逃避它的國際義務，也應該加以 

的思考，更不用說是表示此種意見了。 

七八. 在下面的陳述中,本人要討論什麼是承 

諾，什麼是決定，什麼是建議。 

七九. 我赍得好像大家都希望知道關於國民會 

議的'It形，因爲安全理事會似乎堅認那是一件震驚 

世界的大事，其賁本,政府蹙得這是錯誤的。本人 

必須承認已有人把一月二+六日那天說得好像是一 

個危機，有如第二次大戰時歐洲登陸的那天，或者 

是某種最後關頭。然而不管我們所能了解的背景究 

竟怎樣，我們實有責任應說明事實，所以本人決定 

將所要陳述各點的先後次序略«更。從邏輯上說， 

這一點的陳述本來尙嫌過早，但是，爲了安全理事 

會的方便，同時本人也要奉吿各位，本人的體力也 

不可能連績在三次會議中列席報吿，所以本人變更 

了陳述的次序。現在本人首先要討論巴甚靳坦對咯 

什米爾可能有的要求̶̶所謂要求，係指權利或論 

據或理由等等。其次,本人將討論加入問題，再談 

國民會議問題，因爲倘不討論加入問題，則國民會 

饞的簡題無從了解。今5TF午的«本人可以講完 

所 有 道 些 問 題 。 本 人 靱 爲 我 們 對 這 麵 題 的 政 紗 

面 和 面 （ 或 不 麵 爲 通 龄 面 ） 必 須 有 * 

的了解。 

八 0 . 從 我 們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聽 到 的 話 , 

從 各 項 皿 、 , 、 著 作 以 及 巴 墓 M 發 生 的 種 種 

事,從外國報紙刊登的意見看來,似乎有一種印象， 

憨爲在安全理事會所作的决定之外，喀什米爾加入 

巴墓斯坦不但有其根據,而JL^間有很自然的關係 0 

八一. 理由是什麽呢？當然其中有些理由我們 

也可以接受，不過我們憨爲那些理由對我們同樣逋 

用,或者對我方更爲逋用。現在本人對我們所得的 

任何權利都暫且不諛o本人要諛的是法^外的理 

由與安全 以外的理由。 

八二. 第一個理由是地理上的連接,這是我ff! 

全體所公憨的。我們的答復是喀什米爾西部與西北 

部的一小部分連接巴基斯So可是喀什米爾也與印 

度接界並有交通麵。喀什米爾也：fcff疆與俄國相 

接，並與中國和西蔵接界。所以，與喀什米爾接界 

的國家甚多。 

八三. 地理的連接常視遇去歷史的M係而定， 

而 喀 什 米 爾 對 印 度 的 經 濟 及 商 務 , 係 皿 對 巴 S 斯 

坦爲多。已往沒有發生這個問題,因祗有一個國家。 

所 以 ， 如 以 共 同 疆 界 和 頃 土 連 接 來 條 準 , 舰 什 

米爾的加入印度決不是好比與印度镇土遠隔的一個 

島喚加入印度一樣。可見地理的連接‧多也不通 

是一個共同的因素。 

八四. 另外一個理由是印度政府在任何情形之 

下都不會改變立場的。我國不承憨有所謂"兩偭釅 

家的理論。"印度是一個政教分立的國家。任何人不 

‧是印度教徒、，教徒、墓督教徒、佛教徒或其 

他 教 徒 ， 都 是 印 度 ^ 兒 女 , 一 律 ^ , M 民 權 利 均 

受印度憲法的保障o印度誔爲伊斯蘭教是印度的宗 

教之一，正如基督教和任何*ft&宗教也都是印度的 

宗教一樣。因此，我們對於因爲某一特定區域內居 

民屬某一宗教所以就牽涉到政治問題的那種理論, 

斷不能接受。印度不是一個神權國家；印度是一個 

現代的、政教分立的國家，以民主原則爲依歸，* 

公民權利是以住所、籍^忠於憲法爲根搛的。所 

以，我們對於所謂多數囘教AS少數印度教人民以 

及 ^ 此 種 論 n u 置 之 不 理 。 



八五.有人會K"這是很好的意見，不過世界上 

的 事 情 並 不 是 同 事 。 然 職 們 的 看 法 應 該 如 

何呢？a基斯坦的人口一~m賁數目待査一爲七 

千萬到/V千萬。因爲本人相信巴基斯坦的戶口調査 

和 印 度 一 樣 是 在 一 九 五 的 ， 而 我 國 人 口 增 

加率每年爲百分之一點 I大槪說來，巴墓斯SA 

口約七千五百萬；•什米爾所接壤的是西巴基斯 

坦，（按巴基«m分爲兩部，中間隔着印度大陸，長 

達一千哩左右)。因此,喀什米爾^l^fcA種方面或 

在麯方面都是與西巴墓斯坦相連。本人對於西巴 

S S f 坦 的 囘 S A 口 並 無 確 賁 統 計 數 字 ， 其 量 不 

會超過三千萬,而在印度的囘教徒幾有五千萬之多。 

假如印度政府接受因爲人民是囘教徒就應屨另一個 

國 家 的 說 法 ， 本 A S 請 求 安 全 理 事 ^ 具 考 盧 一 下 

印ft境內人«k®多的少數囘教人民又將如何處置。 

他們散處我國^。在某些地方他們爲îfcgi少，但 

在另^些地方，他們幾佔本區的大多Ifco我們能 

說他們是二等公民嗎？印度是不接受那種說法的。 

印度囘教^A數差不多~~ I I注意本人說"差不多" 

—與巴甚Sf f f l錄囘教徒人糊等。我們旣不把 

他們靦爲^5文化，也不把他們視作外來宗教。而 

且不管他們是在巴基斯坦還是在印度，不管他們是 

印度教徒、囘教徒、基督教徒或是麯教徒，他們 

的祖先是相同的。一個宗教不是一個,,也âfe不 

是Ift兩個不同的宗教圉體間一定有一道鴻蔽 

/ \ ^ . 印 度 境 內 雖 目 很 多 的 囘 教 人 民 ， 但 

我ffî並不把他ff»作少îfcg族。我們對於那些囘教 

徒當然並不另眼看待;他們决不會得到那種待遇。他 

們在我國境內同爲卒等公民,不論在政府、•、工 

業、袅業和*ffi1方面‧，都如*fÊAS~*樣，有 

其 應 有 的 地 這 種 政 教 分 立 國 家 是 我 們 所 小 心 箕 

翼饞慎保護的一種觀念，一種財産，因爲在道個世 

宗教街突和以擁護宗教爲名的暴行之多，已到 

了人頹應該引以爲恥的程度o所以不管什赛人通遒 

^[決讒案，我們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願承躯巴甚 

«m外交部長在他的演講中〔第七六一次^,第 

̶三段〕說是Lord Mountbatten所主張的所謂種 

族代表權或是鏃豳係等等話是一種具有正赏理* 

或 現 所 能 賊 的 櫬 念 。 

A-b.本人頃已說過，喀什米爾的整個豳係是 

與:^方面的II係。它的首府Jli : ;^元前三百年。 

本 A â f e * # * 學 家 ， 對 此 亦 無 嶋 不 舰 什 米 爾 

的£史通程是連賴不靳的o喀什米爾的秣治者有印 

度王，有囘教王，有西克教王，有阿富汗人，也有 

^&各種不同的人,雖然如此，它却始終都是印度 

大 陸 的 " ^ 。 

八八. 所以，那些都是憲法以外的理由，法律 

以外的理由,聯合國以外的理由。所謂聯合國以外 

的理由,就是說那種理由一方面不是依據憲章原則, 

另一方面也^我們所通過任何決議案和所作任何 

決定範圉之內《然而本人不得不將這些理由提出來， 

因爲另^^個論據就是基於這些理由提ffl來的；據 

Ift嗒什米爾加入印度是不對的,據說印度以暴力或 

欺 詐 手 賴 取 該 邦 。 

八九. 然則利害關係何在呢？ Sir Mohammed 

Zafrullah Khan骨說有戰略上的利害關係。本人 

^^mm-m,就是在我們一國人民的命 

運時，不應該總是考盧戰略上的利害關係。現在姑 

且不諛這一點《>卽使是有戰略上的利害關係又將如 

何呢？像印度這樣一個國家，土地廣袤，横跨印度 

洋，它在全世界戰略上的利害關係最低限度也與它 

的鄰國戰略上的利害關係有同等重要。但我們心目 

中並不赍^何戰赂上的利害關係與巴基斯坦戰略 

上的利害翻係發生任何衝突。因此依我國看來，巴 

甚斯坦前 外長所提這種戰略上的利害關係是不應該 

得到安全理事會考盧的。 

九 。 ‧ ' 閼 於 這 種 看 法 ， 實 , 勢 究 竟 如 何 呢 ？ 

今天早裊本人曾簡 i地報吿喀什米爾和印度的開 

係，就是在英國撖a印度時，.這些邦可以加入一國 

或另一國，加入一自洽镇或s—自治領。當時的情 

形就是如此o憲法中曾那樣明文規定。我們可以注 

意這種加入方法並不是分治以後才想出來的。英國 

議會一九三五年的法律就有此規定。加入的方法是 

由一邦首長提出加入眷再由印度政府接受或由巴基 

斯 颇 府 ‧ 。 所 以 一 方 提 出 加 入 , 另 一 方 加 以 接 

受，加入的¥SU^完成。桔果就產生了聯邦內的 

結合。 

九 一 . 一 九 四 七 年 + 月 二 + 六 日 該 邦 无 ， 什 

米 爾 大 君 ~ ~ 人 現 憲 法 上 的 必 — 

向印度驄督提具加入眷（按當時的憲法印度總督爲 

政府首長,今日如不然）；因爲那時印度是一個獨立 

的英國自洽領，所以總督就是英王的代表。該項加 

入 眷 全 文 載 於 本 人 箨 明 附 件 肆 內C S / P V . 762/ 

A d i l , 附 # ^ , 文 件 五 〕 。 本 人 並 不 ！ ^ 讀 ， 因 爲 

它 是 ， 項 ， 憲 法 ^ 的 法 件 。 如 果 有 人 搔 出 、 



異議，本人當予宣讀，否則就不讀了。加入誊在憲 

法及經修正後之一九三五年法律內有所規定。該項 

加 入 誊 於 + 月 二 + 7 ^ 日 提 出 ， 二 + 七 日 印 度 總 督 

Lord Mountbatten卽 予M。 他 說 " 本 人 茲 ^S 

此項加入睿。"於是加入的^就算完成。我們過去 

封這種事賁甚少注意，實應常常加以査閲才好。因 

爲有人再三說有所謂暫時性的加入，可以加入，也 

可以退出。 

九二. 我 們 憨 爲 這 是 一 件 非 常 的 事 情 ， 不 

但對印度如此,對出席會議的每一國家亦^不然。 

印度是一個聯邦；而不是一個邦聯，它的組成分子 

—且加入聯邦卽成爲永久分子。印度的憲法中沒有 

腚離的規定，也從未提到此點。這並不是印度所特 

有的。我國的制度大部分是從安格魯撒克遜的議會 

制度而來，卽西歐北美各國的憲法亦何嘗不受它的 

m^o在那些國家中也完全沒有退出的規定。那就 

是說一九四七年八月+五日印度政府皿法一有 

開部分摘要载於附件肆內〔S/PV. 762/Add.l,附 

件肆，文件三〕——#m定一邦加入的辦法。一且 

加入之後，該法案內並沒有退出的規定。唯一的規 

% ， 無 , 是 在 形 式 的 變 更 。 一 邦 統 得 以 補 充 

但害方式經總督接受後變更該邦加入畲內容，因而 

任何自治領営局在該邦所行，權得因該補充但睿 

予以慷充o當然印度政府也必須同意o如果雙方同 

意，聯邦組成分子與中央政府間,係的條件就可以 

mMo法律上所許可者如此而已。因此，倘有人向 

我們提議將這偭镇土難印度聯邦，那就是要我捫 

作違憲的事。各位代表的學問湄博的同事"*定會說, 

遒國內的憲法程序與公越的國際法原則橱突時，應 

以國際法爲準，這一點本人也毫無保留地承憨。不 

過在本案中,印度的憲法在印度加入聯合國爲會員 

國 時 , 聯 合 國 諒 必 已 餒 了 解 。 早 在 印 度 獨 : 前 這 

些規定就已餒存在。同時，在印度所採的這種聯邦 

制度内沒有股離權，也是國際法所公認的。 

九三. 本人在此僅提出兩個例子。一個就是著 

名的美國例子。我們可以列舉許許多多的案件證明 

美國各州比印度聯邦的組成分子享有較大的主權 

—我們可以這樣說而，及內政問題一一因爲美 

國#«保有剰is«力。可是，仍有人一再向美諷最 

高法院上訴請求剁决o 

九四. 本人靱爲這個問題的最著名案件就是 

"合克繭9fs^特"一案。最高法院曾剁定一州並不 

享有退出權利。當時的問題並不是他們要退出,可 

是這問題非决定不可。茲爲我們討論起見,最好談 

談退出的一般原則。如理事會各代表願意的話，本 

人 可 以 引 證 出 來 。 不 過 關 於 這 一 問 任 何 書 籍 都 

會吿訴我們在一個聯邦內是沒有退出權的。在這方 

面 印 度 的 憲 法 與 一 • 他 國 家 的 憲 法 不 同 。 在 " 台 

克蘿斯對悽特"案中，最髙法院解決了憲法上的問 

題。Bowie及Friedrich編著的"聯邦制度硏究" 

一睿中稱"最髙法院解决了憲法上退出權的問題,而 

賁際上這個問題已由南北戰爭解決o" 1本人不願提 

到這點,因爲南北戰爭並不完全是一種司法程序。不 

過 無 何 ， 這 次 戰 爭 已 經 十 足 表 現 一 國 人 民 ， 

他們國家統一的决心，同時也表現了究竟那一方的 

主 張 具 正 得 了 翻 。 

九五. 但是在這倜案件中最髙法院剁稱： 

"因此，台克藤斯成爲美國一州後，它就 

加 人 了 一 種 分 離 的 關 係 o " 1 

那就是翻於聯邦組成分子的^。換句話說，聯邦 

不承憨脫離o — 且 加 入 那 , ; S ^ H S 整 約 ； 誰 也 不 

能)SSI,這是一種不可分離的關係。 

九六. 最 髙 法 院 麵 ： 

" 永 久 聯 邦 的 和 聯 邦 共 和 政 府 的 

保障都立卽適用於該州。" 1 

那就是說，台克薩斯因爲加入聯邦就成爲美圃的一 

州。它不僅是台克蘿斯州，它是美國一美利堅合 

衆國。 

九七. 最髙法院艇績說： 

"該州加入聯邦行爲的完成，其效力有通 

贿約。，，1 

九八. 依 本 人 看 來 ， 一 州 不 能 自 聯 邦 出 來 

正 如 個 人 不 能 從 他 的 國 家 出 來 一 樣 。 個 人 無 權 

脫離他所餍的Jîfc#。雖然一國得制定放遂條例，但 

是個人除犯罪外無法取消他本人的資格。合克藤斯 

加入聯邦行爲的完成，效力過於條約；這種行爲不 

是一個契約，所以不能取消。 

九九•最髙法院權親稱： 

"...它是政治H體接納一個新成員，不但 

已經完成,而且E經確定.• •，除非經由革命或 

1 Robert R. Bowie S Carl I. Friedridi {^"l^^SSSF 
?6" (Studies in Federalism)彼±®,多朗多，Little, Brawn 
and Company, ̶年，gfrfcAAHo 



經 由 各 州 的 同 意 ， 是 沒 有 重 盧 或 取 消 的 可 

能的。 

一〇〇‧印度國會在行使其主權權力時依照憲 

法程序得與有镧的一邦諮商並於取得其同意後准許 

它退出聯邦,不過這就是Professor Dicey所敦的 

那種主權權力；他醜會除不能將男人璺成女人外, 

是無所不能的。但是現有的問題並不是主權的問題。 

問超是：這種暫時的有條件的而且可以變更的正式 

關係究竟是什亵？縱使是主權問題的話，則前印度 

代 表 M r . Gopalaswami Ayyangar所提到並予 

以駁斥的锒土爭執問題就非常簡單了，可是却不是 

那 囘 事 。 

一〇一.本人不擬引述這個問題的一般原則, 

MSfê到另外一個例子，尤其可使聯合王國與澳大 

利亜兩圃代表對於這個問題可以看得淸楚些 0澳大 

利35有六偭州。它不是一個邦聯。它的權力可以說 

較加拿大的權力更爲分散一有一次澳大利3S 

曾有分立的意思。當經舉行全民表决，投菓贊成分 

立 者 + 三 萬 人 ̃ 大 約 數 目 ̃ ̃ « 成 仍 留 在 澳 大 利 

38者僅三萬人。所以全民表决結果是主張分立的。可 

是，這是在西敏寺法案以前的事情，因此，任何法 

律的變更必須取#^國議會的同意。此事遂提送議 

會。議會乃指淤上下兩院聯合委員會，此項問鹋 

行 司 法 紙 此 案 艇 雙 方 律 師 , 以 後 ， 饞 會 對 此 

問頃的見解記錄在聯合委員會的決定中一"S*是西 

,大利亜不能退出。而且假使要退出的話，赏由 

澳大利35國會加以决定一這[來它就不是退出 

而是分立了。 

一〇二.因此印度聯邦內沒有退出權。這也許 

是 抽 象 的 法 律 , 但 對 印 度 是 極 , 》 Ô ^ D 本 人 要 請 

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考盧，如果此^g f f i則不•執 

行的話,則今日所稱的印度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。 

一 我已經躭遇在英國撤退印度以前 

五 百 六 + 二 邦 。 少 數 的 邦 是 巴 基 斯 坦 的 分 ； 其 

餘各邦均爲印度聯邦的部分。假使每地方大君 

不同意見，開始退出，那@印度的統一轉 

瞬閬旨通消雲散了。如果我們說加人不是永久的 

而是暫時的，那亵道眛對瞎什米爾適用,對加人印 

度的所有各邦當然也一誠用o 

* Robert R. Bowie及Cart J. Priedridi SSS ' 卿 制 
06" CStudies in Federalism) Jg[±®.多朗多,little, Brow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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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O四.所以由於安全的理由，由於國際法和 

印 度 法 律 以 及 英 國 ^ 所 定 的 法 律 ， 印 度 政 府 

絕不能接受憨爲加入並不是一種不可分離的桔合關 

係的槪念。喀什米爾加入以後,道個問題就已桔束, 

簡直沒有退ffl的一囘事o正如本人所說,在美國,他 

們用別的方法决定這個問題o所以，如說加入是暫 

時的或者是臨時的，那是很髎諛的理論。 

一〇五.也許有人會問：Mountbatten任印度 

綞 督 時 在 致 大 君 函 內 曾 人 民 的 意 顕 ， 其 意 義 

« ？ 本 人 並 不 打 算 r n ^ t 個 問 題 。 

一〇六.我已經指出過，加Afê有加入的文件。 

̶ 方 提 出 加 入 ， 5 ̶ 方 加 以 ^ 。 這 樣 ^ 成 了 手 

賴。本人無意稱它爲契約̶̶不過«確已完成。總 

督 的 函 件 是 另 ^ 個 文 件 ， 與 此 毫 無 , 係 。 件 

的 作 用 ^ 呢 ？ 它 ^ 提 出 保 證 。 它 不 過 表 示 印 度 

政府的意思——並非法律性的，而是政策上的。我 

們有權要求安全理事會應對一個政府在任何！^的 

政策與决定這些事項的^大法或國際法原則加以 

@：別。 

—〇七.因此,當印度《I詧在致大君函中說"依 

照 我 們 所 遵 循 的 政 策 我 們 將 锇 詢 • • • " ， 他 是 說 

麵 詢 A S 的 顕 望 , 但 對 全 » 决 一 亭 隻 字 未 提 0 本 

人 說 到 全 棘 決 問 題 時 麟 詳 道 ̶ 臟 。 首 先 

要明白這一Si ： 就 是 ^ 捫 我 通 什 麽 話 ， 都 不 過 

是!«什米爾人民與我們印度的事,與巴基m無M, 

也與國際瓧會無M。那是對喀什米爾人民的譫言， 

不是對任何*fl6A的諾言o 

̶ 〇 八 . 巴 綠 坦 賤 曾 引 證 印 度 總 理 致 前 巴 

甚 靳 , 理 M r . Liaquat M Khan的電報乾這 

是對^ it界的鍩言一卽對各位及^個人的諾言 

〔 第 七 六 一 次 條 第 二 十 四 段 〕 。 本 人 現 在 要 織 

印度總理的那些電報，因爲讀那些電•必須將前 

後文一M镇。我們已經一再將這個意見轉達巴g 

斯坦政府。 

一〇九.一九四七年十月三—日新德里印度 

政 府 ^ 喇 基 的 電 報 酡 ： 

"我H由；6^fc君政府及瞎什米爾邦內代表 

最 大 多 î t A S m 敏 ̃ ̃ 箱 大 多 « b i 囘 教 « " ̃ 

的申請，艘喀什米爾加入印度的箭求。然而 

麟 艘 仍 有 ， 歸 ， 雜 侵 略 者 被 遂 出 喀 

什米爾镇土，法律秩序恢復後，喀什米爾AS 

仍可以決定加入問題o" 



—―o.國民會議之所以重要，就是爲了這個 

理由，因爲印度對這一問題雖然沒有任何國際責任, 

印度却，什米爾人民却有一種逭義上的責任一 

這種道義責任與以後的事'If有關。所以我們考盧這 

個徴詢人民意願的問題——卽全民表決等等事項 

—時，我們應當想到兩點：一點就是印度政府除 

對I»合國安全理事會外是否對其他方面有任何義 

務,另一點就是是否由於聯合國的關係產生 一項義 

務。這就是撖詢人民意願問題所以發生的由來o 

一"―.首先，其所以提及這個意願問題的緣 

因是由於嗒什米爾過去的歷史關係。當時嗒什米爾 

由大君統治,但該大君亚不爲人民所擁戴。民族運 

動領袖均被監禁。當時印度的民族運動和喀什米爾 

的民族運動携手並進，關係密切,而兩方民族蓮動 

領袖被禁一處共嘗齄窗風味。因此這個被大君廬制 

的偉^族蓮動在政治與社會上說實際上是代表喀 

什米爾的。印度政府是由和平革命的民族蓮動而成 

立的政府。像這樣一個政府對僅由大君提出而接受 

喀什米爾的加入一點自感不满——這並不是法律上 

不合規定而是由於政治上的理由。所以印度政府就 

同當時該地唯一^模的運動國民會議進行商討。 

一 二 . 我們現在旣在討論這個問題，應該頓 

便說明喀什米爾的民族蓮動開始時是一種部族的蓮 

動。起初稱爲囘教會議，後來到達成熟階段時就除 

去那種教派色彩而成爲民族性的運動。它努力奮闞* 

忍受反對法律者的^^困苦，羝鑌鄉大君的統治 

約達二十年或二+五年。 

一 三 . 囟此印度之接受喀什米爾加入，就是 

視當時環境許可做到了最妥善的地步。加入以後,假 

使Itffi不是現在這樣，就是說，假如喀什米爾未被 

侵略,假如遭侵略後沒有隨着發生一切的事，假如 

喀什米爾沒有被停火橡分成估領區和自由區兩部分 

——巴基斯坦佔領部分及在印度的自由部;9 則 

也許還可能做些別的事情o 

一一四.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所稱致巴墓斯坦前 

總理的電報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發出去的。本人擬 

請安全理事會閱讀該霉全文，因宸這一電報與其說 

是出於政治考盧，毋挛說是一種由哀之言。當時印 

度與巴墓斯坦兩國在西北邊界的大屠殺剛吿停止， 

雙 方 望 防 止 這 種 流 血 的 耱 績 發 生 。 

—―五.假如要引述這個電報，那亵下面一段 

也應該讀一讀。巴基靳坦外交部長引徵了一段，他 

所引撳的都是正確無訛的。不過本人諷爲安全理亊 

會 « 這 個 文 必 要 時 應 將 前 後 各 © ̶ 併 査 閱 。 

後面各段是道樣說的： 

"本人相倌閣下深知從邊區省，沿Mur -

ree 公s^略者來自巴基斯坦镇土， mmm 

巴甚斯坦與喀什米爾交通的兩座棰上阻止那些 

侵 略 者 是 ^ T 最 容 易 的 事 。 " 

換 句 話 說 ， M 向 他 呼 籲 請 在 這 些 , 地 @ 制 止 淹 

血事件 c可是這不但沒有辦到，而武器配備，包括 

大 砲 與 自 動 武 內 ， 更 足 證 明 巴 基 斯 坦 曾 給 侵 略 

者 援 助 。 該 電 賴 說 ： 

"本國搛可鎌報獲悉有巴基斯坦軍昧正 

規軍官爲這些侵略者任參謀。卽在目前，*國 

政府如欲制止這批箪官和供應品tî®«什米爾 

瑰內，仍爲軽而易舉的事。" 

̶ T * : . Mr. Khan Noon聲明應與一九四七 

年十月三十一日印度總理的去電和巴基斯®瞜理的 

復電一倂閱諛。 

― 七 . 本 人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第 七 六 一 次 ^ m 中 

說 M r . Khan Noon曾提到兩H^理的1LA諛話。 

Mr. Noon所淡者不但有黼本人現在所討論的問 

m,而且談到離問So本人乃請安全理事會延會 

—當承理事會准予照g!f~~以便有棰會商印度總 

理請示。當時本人^§沒有那個電報的全文。現在 

本人自我國鸫理鄉必要的I fgU他說： 

" 就 我 國 所 能 査 到 ， S i r Firoz Khan 

Noon所提本人之聲明全係指一九四七年瞜什 

米爾被侵後最械+天內本人致Liaquat AU 

Khan的若千電報。"——本人要請安全理事會 

就此種背景範圃內設身茈地想想——"在都幾 

天內，印度不知巴基斯坦軍隊在此項侵略中所 

任的任務一就是明顯地協助侵略者。直到後 

來+—月間印度部隊與巴基斯坦軍隊發生接觸 

後我國才知邋巴基斯坦軍隊已進駐喀什米爾。 

請注意"——Jltfg印度總理係指本人——"赏本 

人向巴基斯坦提議會同向聯合國請求在喀什米 

爾 民 表 決 時 ， 巴 基 斯 職 沒 有 接 受 逭 項 

提 議 ， 而 事 賁 上 鎮 侵 略 達 一 年 之 久 ， 卽 

一九四八¥^¥<> 

"我國將此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以^6與 

巴基»fS發生全面戰爭。^巴基斯坦侵略的 



事窒使昭然若褐。而咯什米爾的軍事形勢也開 

麟 巴 基 難 不 利 o 

"印度同意聯合國委員會八月+三日决議 

案,但要求對其中ft»加以說明。但巴基斯坦 

不同意此項決讒案，而且艇鎮侵略。其後由於 

軍事情势更趨逆轉，巴基斯坦g同意一月五日 

聯合國決議案。這項決讒茱是爲補充八月十三 

日決議案而擬定的。" 

一八. 現在我們囘到了此次混齓局面的最初 

時期。當時印度希望巴甚«m會跟我們一齊來解决 

這一事件。說到這一點時，本人要講雉句後來還要 

再ift的話。如果一方提出一項搀議，而當時未被他 

方接受，則此項提蒹不能靦爲對提譏一方永遠保持 

有效。當時印度誠然曾對巴基SffiS樣說過:"讓我 

們一同向聯合國請求畢^民表決。"可是，巴甚斯 

坦卞同意這種辦法。他們旣不同意，則此項提議就 

失 效 了 。 他 們 自 不 能 在 九 年 以 後 , 到 此 地 說 " 你 

們 曾 提 到 ' 全 民 表 決 ' 這 句 話 的 。 " 的 情 形 就 是 如 

此。印度先後,向巴墓斯坦提出各種不同提議。其 

中有些提議必要時遇適當時機自可《ff考盧。但是， 

如果一項提議^方沒有在相當期間內接受，我們當 

然不能誔爲那項提議仍«隨時有效。一項提議在其 

未被接受時效力卽吿終止。印度曾有好幾次確切申 

明這一點，而且卽使我們沒有明白指出*照常理說 

也應當這樣。 

一九. 這就是我國對加入一事的立場：加入 

是無條件的。否則就與我國憲法程序不合，等於剝 

奪印度公民在基本自由受有保障的自由國家內生活 

的權利；同時等於使印度公民有在另一地方渡不同 

生活的危險̶̶我們是不打算讓他們去冒這種危險 

的o 

̶二〇.有人說印度一方面使用武力，另一方 

面使用欺詐手段,取得咯什米爾的加人。本人現在所 

要說的關於武力問題的各點,希望諸位不要誤解係 

指"欺詐手段"。就使用武力來講，本人要這樣說： 

在這次加入經遇中，武力誠然發撣了作用。武力對 

加入的時間發生了影饗，因此大君別無他途只得講 

求印度的保護i現在我們丢開加入問題不談，也不 

諛闕於這事的一切法律問題，本人要一本誠意請問 

安全理事會這個問題：假如一國遭受侵略,該國必 

定請求鄰國前來保護，這豈不是天經地義的事麼？ 

這 樣 的 箭 ^ 可 以 靦 作 從 外 面 « 用 武 力 * ？印度 

對加入一事從沒有使用過武力0 

一二一.本人相信安全理事會f^l^印度陸箪 

英籍總司令General Lockhart與印度筌軍首長 

Air Marshal Elmhirst關於此事的函件是很熟悉 

的一不管怎樣，本人^送各該函件的抄*o他 

們是奉英王陛下的，在印度 !1 [任豳時醆狰的。他 

們從印度方面得不到絲毫報酮，可是他們断然»明 

ffl如果有人說此次加入有任何,情事那是完^ 

諛的。 

̶ 二 . 所 以 ， 本 ̶ 逼 ， 印 度 從 â 有 

使用過武力。印度僅在驅退侵略的必耍時使用武力 

——本人靱爲印度有權使用缝武力，實睽上這種 

武力也是18^國憲章吿訴我們可以使用的。 

— 二 三 . 茧 於 使 用 欺 胙 手 段 一 節 ， 本 人 今 

晨已經說明維皿狀fô定的條件。假如喀什米爾與 

印 度 签 訂 了 維 翻 狀 © 定 ， 我 們 敗 刻 要 秕 的 外 

交、國防和交通各方面負責一不通，本人今晨S 

過，這件事因該邦被侵而中断。安全理事會當然記 

得本人今晨所述的^&經過情形。 

一二四.因此，我們可以看出使用武力^^̃ 

或本人所不願意用的另一名詞一並非印度。加入 

是合法的。本人已經說過在大君尙未決定之前，有 

一次印度曾請螅督轉吿大君，如果•意的話，他 

儘可加入巴基斯坦Lord Mountbatten並向大君 

明白聲稱印度決不視該邦加入巴基斯坦爲^好行 

爲。不過這是在本人所陳述一切事件發生以前的事。 

所以，所謂我國設法誘驅大君加入印度是決^^ 

的。 

̶二五.或許有人要提ffi該邦元首一就是邦 

君̶̶究竟是否有權爲該邦作主加入的問題。親於 

這個問題，我們有蜚聲國睽的Mr. Jinnah所發表 

的權威意見可供參考，就本案而言,這也是一個非 

常有幫助的權威意見。Mr. Jinnah曾任囘教聯盟 

主席,也是巴基斯坦的開國元勸。他在擔任巴基斯 

赚 督 前 曾 ; ^ 九 四 七 年 六 月 + 七 日 作 下 列 陳 述 ： 

"從憲法上及法律上看,英王權力終止時， 

印度各邦卽成爲穉立主權的邦，可以自由抉擇 

其 採 取 的 它 們 可 以 加 入 印 度 國 g r # 

議"一這是他們對印度的稱^~> "或加入 

巴 墓 9 f f i 國 民 ^ " — 這 是 它 們 自 己 的 名 稱 



— " 或 决 定 ^ 獨 立 . . . 本 人 確 切 詆 爲 一 九 四 

六 年 五 月 + 二 日 內 閣 , 阁 節 略 中 並 無 任 何 限 

制 〔 此 項 脚 的 規 定 。 " 

一二六. 在 黉 行 躺 兩 星 期 以 前 , M r . Jinnah 

在囘教聯盟重申此項態度。他酡： 

"它們得自由參加這兩偭自治領的任何一 

個，或是保持獨立。罔教聯盟確憨各邦有權决 

定其前途。" 

一二七. Mr. Jinnah在另外數次陳述中©唯 

有統治者,請求加入,才算合法，否則就不合法。 

統 f è ^ 是 , 力 的 人 。 義 上 自 是 否 民 主 ， 却 

不用去問。在一個印度邦內，一切權力都從統fè^ 

而來一有的邦僅在理論上是如此；但多數邦在獨 

it£JL前事黉上也是如此。所以，沒有^ÊA可以提 

出加入的問題o 

一二八. 現在本人賧到面民會議問題。每一個 

邦一不僅是喀什米爾一在加入印度後，如顕意 

時 ， 有 權 召 開 該 邦 的 國 a # ^ 。 它 們 可 以 許 多 

事^例如各種耽收的分配等等事項。不過大 

多數的邦，實睽上 經^^ 間後所有各邦 一有的 

邦骨想自行辦理一靱爲此WW對時間精力均屢 

浪费，所以 f t^t議員出席印度國民會饑。當 

此一問題時,他<R找不出理由,所以印度各地的邦君 

一^f t fc們都è«國的男^感到產生一偭統一 

的 印 度 是 如 皿 要 的 事 0 所 以 道 些 邦 ^ 此 事 â 有 

加以任何阻礙,•身出來决定參加印度國民會議。 

̶二九.然而在喀什米爾由於道種困難的存 

在 ， 情 勢 ^ ^ 不 同 ， 所 以 此 事 也 自 置 起 & 此 

外,民族運動在喀什米爾異常活躍,一九四四年時 

卽 已 請 求 召 開 國 J i b S 請 求 且 爲 其 國 民 教 育 

的"HSP^o請問安全理事會,有那一個民主政府能 

够 對 這 種 業 B 成 長 的 鵷 置 之 不 理 ? 

— 三 O . 本 人 在 此 所 要 指 出 的 一 ： 這 種 

國民會譏的観念旣不是印度與印庳各邦的8B係上什 

mfsmmmm*也不是因爲此項爭端已提出安全理 

事 會 , 我 國 • 造 這 種 花 樣 出 來 0 這 個 観 念 遠 在 喀 

什米，侵以前卽已存在；它也Sfedi該邦人民向大 

君所提要求的̃-«5分0不過喀什米爾大君有他自己 

的計割一正如有些國家有爲褸民地所定政策而不 

•n&mSMASr-iỄ̃所以不願有任何國Srt 

議《 

因 此 ! 米 爾 民 族 蓮 動 要 求 召 開 國 民 

會 饑 。 後 來 因 爲 戰 事 發 生 , 外 來 的 侵 略 和 n 

的 困 難 ， 這 國 的 事 就 擱 置 了 起 來 。 喀 什 米 爾 

僅同意三個主要問題。另有許多其他問題，因爲英 

m代英屬印度與印度各邦的開係各不相同，就瞎 

什米爾邦來躭，仍待解決的問題諸如海m等等簡題 

爲 數 甚 多 。 所 以 喀 什 米 爾 a s 决 定 自 滞 , 邦 的 

- H T . 然 而 道 呢 m 安 

全 理 事 會 來 說 ， 理 事 會 應 ^ 各 ^ 件 。 這 些 都 

是 基 本 的 文 件 , 本 A S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• H S ^ » 

所以成爲^ft的形式,所根據的文件,然後就可以 

見到它的範国如何；因爲有人將國f^il說成了好 

像 是 不 顯 ^ ！ ， ， 的 設 施 。 這 ^ # « » « « ^ 

米 爾 餹 君 的 ^ * 中 ， 旨 君 係 該 邦 大 君 的 兒 子 , 大 

君每五年由人民選舉出來一這是一種民主方式a 

储 君 是 該 邦 的 首 長 , 他 在 一 九 五 " ^ 四 月 三 + 曰 頒 

發 醋 , 其 內 容 如 下 ： 

" 査 詹 慕 靴 米 爾 邦 A S 之 頃 望 铤 爲 

應 產 生 國 S r t m 以 制 訂 本 邦 憲 法 " ( 這 • 它 的 

任 

'*査本邦人民均憨#SI之召集已不,事 

雜 否 赚 妨 窖 本 邦 銶 之 幸 龎 " ( 這 是 3 — 項 

宗旨爲印度所同意的）， 

" 復 査 一 九 四 八 年 三 月 五 日 大 ( 他 的 父 

親)"躭召関圃Sr#議事所通公吿正文第四款茧 

第六ifâ^efi:不能應付目前情势之雷求"(業B 

不合時代了)， 

"本人Yuvraj Karan Singh茲特通示 

如下： 

" 一 . 由 依 據 S f c A S * » 選 f f l 之 A S 代 表 

卽 行 m S E ^ a £ J l 便 制 訂 詹 慕 m 米 爾 邦 憲 

法； 

" 二 . 爲 進 行 上 述 » 計 , 本 邦 分 成 若 千 

選 區 ， 每 蘭 計 人 口 四 萬 人 或 锥 可 能 顿 四 萬 

人 ， « ^ 代 表 一 人 ； 由 邦 政 疳 設 i ^ J S 劃 定 

委員會俾對選@數目及每一選@之限制提出建 

饑； 

" 三 . a & t m 代 表 之 成 人 

爲 依 據 ， i p 任 何 A ® 通 储 . . . r n ^ r n ^ 



任何階厣之臣民，在三月一曰以前年齡已達二 

+—歲並在選區內居住已達規章所定期限者， 

均 有 權 在 該 選 區 镩 中 登 記 ， 伹 神 經 不 M 

或鏟管轄法院作此宣吿之人民,不得登記； 

" 四 . 選 舉 投 菓 應 以 直 接 無 記 名 投 菓 爲 

之； 

" 五 . 國 & ^ 不 論 議 席 有 何 筌 缺 , 仍 有 

權採取行動"一這一款是爲了被估領區AS 

不能參加選舉的地方而設的：此處復表示他們 

棰量以和緩方式從事設法，並不提及兼倂或鎮 

似字樣；他們僅讓各該地區贿； 

" 六 . 國s# 議 自 行 擬urn 會 之 議 程 並 制 

耵隨於 程序及處理事務之各項規則； 

"由;^府於必要時制訂規則並發布命令 

傅 便 本 錄 各 條 得 以 施 行 。 " 

- H H . 隨 後 該 ^ ^ 觫 該 公 吿 頒 布 前 ， 凡 

爲便利制訂選舉法規以推選國民會議代表所舉辦之 

i 事 項 , 如 符 合 該 ^ ^ 之 規 定 ， 均 將 視 作 ^ ^ 公 

吿 所 辦 理 之 事 項 或 探 取 之 步 驟 ， 在 該 ^ * 業 已 

生效後始行辦理或採取者（因此凡與該醋不符之 

事 項 或 任 何 之 决 定 均 屬 無 效 ) 0 

— 三 四 . 這 雌 a 明 該 國 S r t m 任 滅 定 的 公 

#o從此項公吿可以明白看出該國Srt議的任務就 

是爲喀什米爾制定憲法。不過它不能制定18於國防、 

外交或交通方面的憲法,也不能有任何與印度憲法 

利 相 銜 突 的 ^ , 因 爲 赏 時 它 已 ^ 了 加 人 。 

— 三 五 . 現 在 我 們 K 到 國 民 會 議 所 通 過 的 憲 

法 , 的 f t 容 是 什 關 於 此 點 ， 主 要 的 論 據 

是該國B?rtm將建立一偭新的關係，伹本人依國際 

法 可 以 • 如 下 ： a s r t m 的 ^ 不 是 創 造 性 的 ， 

不 過 是 宣 ^ 的 ; 這 種 f î ® 並 不 創 造 任 自 的 脚 係 o 

它 說 些 什 舰 ？ 

"我詹慕瞎什米爾邦人民,茲因一九四七 

年十月二+^日本邦加入印度，特鄭童決定" 

——如有任何,的話，其^fl在於加入,而 

^fmkms^m ；該邦與印度的豳係並非由國 

s # a 所 產 生 , 而 是 由 加 入 所 產 生 ~ ， " 進 一 

歩规定本邦爲印«聯邦完整部分之現有98係， 

竑爲我們自己琅得：社會、經濟及政治各方面 

的正義；思想、言論、信仰、信念與崇拜的自 

由；地位與機會的均等;並促進我兄弟之誼,以 

保證個人之尊接與圃家之圑粽； 

" 國 民 # m 爲 此 特 S ^ L S ^ 年 — 月 十 

七日通過制定本憲法並頒布施行。" 一 

一三六. 所以，如有日期的話,那就是一九五 

六年—月+七日。其次，這個憲法並沒有造成任 

Mff東西。它不過麵加入的事资而加以黻截了 o 

假如巴基斯坦不接受喀什米爾的這種關係——它已 

聲明不能接受一則依憲法來說要爭的事是加入睿 

和印度政府o國民會讖是不能有所作爲的；它不過 

依 照 加 入 的 ^ 辦 理 。 換 句 話 說 , 這 是 一 個 次 主 權 

機構的行爲。這個憲法是爲了一個構成分子的內政0 

該邦正在大舉進行社會改革，糜目式地主制度,誰 

也不#^有土地二+三呦以上，實行土地改革，發 

展 教 育 。 該 邦 A S 要 ^ " ^ 經 ^ * É F 加 以 處 理 o 

一三七. 再 則 ， 本 人 要 請 理 事 ^ 意 憲 法 的 第 

-HSPo在第一節（二）段內稱： 

"(二）本節及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 

六、第七、第八及第一五八各節立卽生效。"一 

也就是說在這個憲法起草時卽已生效一,"本 

憲 法 其 ^ ^ 則 自 一 九 五 七 年 一 月 二 + ^ 日 起 

践 … " 

—三八.保留條款的內容是什麽呢？本人&提 

到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及第五各節0第三、第四及第五 

"三 .麁慕瞎什米爾邦成爲並將爲印度瑯 

邦之完整部分？'̶̶此3g^îH-"*月卽已生 

效o 

" 四 . 本 邦 之 镇 土 包 括 一 九 四 七 年 八 月 + 

五日在本邦統治者主權或宗主權下之一切笛 

土 o 

有權爲本邦制訂之法律外,應對"^事項掌有 

行政及立法權。" 

f關於聯邦及邦與 

去鹰史上的陳廣了o 

— 三 九 . 翻 於 逭 一 點 , — 九 五 四 年 的 , 命 舍 

mnmso那是我國憲法之一‧。 二+六曰那一 

天 並 ^ : 要 瞧 。 事 實 上 ，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處 麟 相 

赏 困 難 的 。 一 月 二 日 窒 在 不 ^ 任 • 件 發 & 

唯 一 可 能 的 事 ! ^ 在 二 十 五 日 午 郷 前 , m s ^ m 

將自行解散而已o 

17 



一 四 o . 安 全 理 事 雠 够 對 國 代 表 雖 

們 不 應 解 散 a s r t m 豳 ？ 有 人 要 求 安 全 理 事 ^ 這 

方面去自置於任何行勖都毫無意義可言的地位。如 

有任何問題，應該是有關加入的問題。喀什米爾是 

否印度的HSftS"呢？在這方面本人以爲安全理事會 

m委員會所獲結論爲阵據，以憲法法則和慣例爲 

依 擄 ' & 瑯 # & 律 爲 依 據 ， 尤 其 舰 聯 合 圃 憲 章 原 

則爲依據。當然安全理事會對""gj問題都可以隨意 

自作決定o本人似乎記得（我的記M不是完全可 

靠 ) , 巴 基 輙 賤 曾 腿 或 提 議 過 理 事 會 應 該 採 取 

一 a m ^ f Ê ® 的限制行動。 # f ô 代表都知道禁令是 

卒 原 則 的 , ， 係 由 街 平 法 則 而 來 。 , 侵 

略者也能够請求公，？因此那個問題並不發生。 

̶四一 .所»,本人以爲把一月二+7^日說得 

好像是了不起的危樓，實在是不正確的。對於我們 

也 如 對 利 3 5 的 M r . Walker 一樣,一月二十六 

日赋是我國憲法II定的日期。那是印度的囫慶日。所 

以，該邦憨爲在那天完成該邦憲法非常恰當。它的 

行 爲 是 對 内 的 ^ 是 處 理 立 法 ， 諸 如 画 會 議 員 應 

有若千人，土地法如何擬訂，應征何TO收,對印 

度聯邦說有何種撖^:之權，来院議長或撿察長之權 

力如何一凡此種種皆载列於該憲法o其中大部分 

業已付諸施行o喀什米爾國民會譏如同印度的國民 

大會一樣兼負國會及制憲大會的職責。凡國^#議 

爲制憲大會時,係由主席主持；當主席離席而由議 

長主^卽成爲國會。同一璣構負有雙重任務。國 

s#m對一項有,人民繭利之必要特 殊措施審議完 

畢後，國會就制成法律。這不過是業B進行的工作 

的一郁分,所以賧不上是什麼危機或緊要繭頭，也 

沒有任何行動可加以制止。唯一可以制止的事是撤 

消加入行爲。不過印度政府憨爲安全理事會應傲的 

事是促請m守聯合a憲章及停止侵略。這就是理事 

會旨的問鼉《 

一四二.本人因茛聽到安全理事會中有許多代 

表私下表示希望聽到關於這一方面的報吿，所以就 

離 開 了 ， 的 本 題 來 , 這 方 面 o 闢 於 靦 民 會 議 的 

，無非如此。本人希望安全理事會不會採取一種 

立場，作成一種不合現實的决定以致貽笑於人，因 

爲那項決定與今日情勢完全脫節，違反一個主權國 

家的憲政程序，而這個會員國家的憲法依國際法聯 

合國是應該知道的。再則，另有很多人民與印度一 

樣也採用相同的法律制度。 

一四三.所以本人極顕各代表把心目中以爲某 

種危機或難翮酶頭或是一月二+六日將發生事件的 

道種氍念完全打消。那一日是印度每一角落，欣 

鼓舞的一天，因爲印度的憲法是在那天正式鬨飴生 

效的。它的來源是一九三〇年一月二+^日午夜在 

Ravi河畔現任總理印度國民會議主席宣稱人人均 

有權享有自由,因此,如有任何國家對我們施以壓 

迫 ， 我 們 必 以 和 平 方 法 來 終 止 這 治 。 那 就 是 一 

九三o年的獨立宣言,而以後這一天就成了筘念日。 

—四四.因此，關於國民會議的進行是沒有什 

赚得安全理事#s意的。本人曾仔細去調査那天 

實際上將發生什瘗事。本人獲悉無非是國&#^舉 

行隆重會議以•式結束會務而已，因爲此後它已 

沒 有 何 種 任 務 了 。 翌 曰 國 會 可 行 會 議 。 這 並 不 

是因爲安全理事會開會而如此安排的，而不過是經 

常會議的"^分而已。它的職責早已完成，並沒有 

特殊理由要在二+六日舉行，唯一的理由就是這樣 

將 兩 個 慶 祝 合 併 在 一 行 可 以 節 省 經 費 ： 一 個 是 

桔束制憲大會，另一個是國•念。指定這一天是 

遵照印度憲法的規定。（實際上,在這方面澳大利茧 

與我國常常铙爭，結果是我們的紀ilrt參加人tfcfê 

是不够多)。 

一四五.到現在爲止,本人已說明有關這一切 

的要求都是一方面根搛法律以外的理由，憲法以外 

的理由和安全理事會決議以外的理由，並且提出印 

度政府駁斥此種立場的親點。對於這件事，決&有 

任何理由一所提理由已不滕其多一S£JL表示這 

件事必然會如此發展。本人曾就巴基斯坦^引徴 

權威意見，證明他所提的情形一如果本人的文件 

是正確的，至於文件是否正確，則隨時可供詳*fflfi 

閲一不fiâè不存在，而且與此無關。本問題的法 

律與憲法方面1£與加入問題有關。 

̶四六.本人再要重複一遍，就是印度政府對 

這個問題̶̶今晨本人將這種立場陳述過了一從 

來沒有讓步過。再則,委員會也從來沒有提出這點； 

那 就 是 說 各 方 均 已 接 受 了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

國所關心的是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問題，那才是安全 

理事會的職責所在o 

̶四七.主席,本人要請你翻一翻憲章第六章, 

或者甚至主席願意的話，可以査査第七章，請問其 

中有什麼地方對加入的是非曲直提出質問呢？安全 



理 搴 ^ 此 召 ¦ ¦ 會 » 爲 的 是 排 解 皿 。 就 印 度 來 睫 , 

我們不但設法«助»覓排解方法，而且也從來沒有 

引起钭紛過。所以我們要求理事會對別人的典風作 

浪加以制Jto 

'—四八.假使那兩倜問題已綞沒有了，划什麥 

裯超仍存在着呢？仍存在的是侵赂問題。那就是留 

下來的闕於 所謂全民表決所能提w的任何要求。 

—四九.至於印度所已提出的承諾，本人絕不 

打算旨，因爲印度政府有對聯合國這樣的世界機 

構誔明自己立場的責任。印度並沒有在五年以後請 

安全理事會爲逭個問題花上幾天的功夫。因爲我們 

的*5»國巴甚9fSS這樣做，所以我捫早在去年六 

月鵜到有這種傳說時就已準備前來開會,或是現在 

前來開會。主席，我們接奉食主席豳於這次會議 

的通知,所以我們就來參加。 

一五〇.現在,我們要問這個承諾是什癍？這 

倜 承 諾 就 是 ^ 干 决 議 案 中 提 到 過 的 一 望 ， 一 

種要求,要將這倜問題交由喀什米爾AS決定等等o 

本 人 不 知 遨 諸 位 代 表 要 ^ 我 再 加 引 述 , 因 爲 我 已 

K了好雉逼了,不過文件就在這裹。沒有任何人,尤 

其 是 & 有 任 何 印 度 負 責 人 士 ， 會 說 全 決 的 問 題 

並沒有在某種TO之下考盧過。如果我可以放肆說 

的話,本人靱爲如不顧現在情勢要求一個政府:Êfï 

考盧它已經提出過的問題和它已綞考盧過的間題, 

那是不對的。在這裏的任何律師都知道，卽使在民 

事案件上，卽使在一國內倜人對個人的案件上，一 

切的瑷境狀ta都應該加以考盧。這些承諾的性質是 

« S 的 。 本 人 憨 爲 全 决 一 事 首 先 可 分 爲 兩 方 面 ， 

而每一方面又可分爲兩點o 

― 五 一 . 一 方 面 就 是 印 度 對 喀 什 米 爾 A S 可 能 

提出過的承諾,也就是說，印度視當時國家環境出 

於自顔所說的諾言。這可由一九四七年+月二+七 

日Lord Mountbatten致大君的函中看到,該函說 

"本國政府依照其政策•. .願意將此問題..•商詢人 

民的意見作一决定。"他並朱提到全民表決。"商詢" 

可能是任何方式；可能是公民投菓；可能是全民表 

決；可能是舉行大選；可能是蓋洛普民意測驗；也 

可能是«M任^Ï法。當時的立場就是那樣，不過 

就讓我們假定它是全決。連他也對此附有條件： 

就是在領土內侵略者完全肅淸，和平秩序業已恢復 

的 時 侯 ， ^ r m m f o 本 人 不 能 說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對 於 

和平秩序一問題有何可靠根據,因爲在他的陳述中, 

有 一 S B 睫 已 有 和 卒 與 , ， 但 在 i s 他 却 , 有 

和平與秩序。本人靱爲他是對的，因爲在印度管理 

的區域中是有和平與秩序的。 

一 五 二 . 這 就 是 一 個 承 雜 。 皲 本 A f f i 諸 錄 

麟 一 下 究 竟 它 是 什 虔 。 道 有 點 難 衡 平 原 則 ， 所 

以本人以爲可以這個原則來作比1 t o 主 席 ， 假 設 主 

席有許多財產特訂sut囑將財產分耠子女，規定對 

某 事 捐 對 另 一 事 又 捐 最 後 主 席 對 

長子說:"我希望你應當用這些錢建築一個圆眷館," 

或那類性s的事。這在法律上是無效的；它不過是 

表示一種顔望而已0你所已經規定的事才有約束力0 

表示一種願望在街平法原則上是沒有拘束力的。人 

們 可 以 : 它 o 我 們 也 餽 它 設 法 予 以 賴 。 

- S 3 . 因 此 , 第 一 個 承 ^ ~ ~ 如 果 是 一 種 承 

諾 的 話 ~ ~ * 對 瞜 什 米 爾 A S 的 承 諾 。 員 方 面 不 

能參預其事。其次它是與印度政府的政策一致的。政 

府 的 政 策 唯 有 各 該 政 府 才 能 定 奪 0 第 三 , 要 镇 

土境內的侵赂者被肅淸後才能有效；第四,要和平 

狀 赚 鄉 後 才 能 有 效 。 

一五四.本人的前任Mr. Gopalaswami A y -

yangar 在安全理事會曾說印度的衛戌部隊必須防 

衞 北 部 à 域 , 軍 , 留 守 以 防 止 部 ; ^ A S 越 界 前 來 , 

其 理 由 就 在 此 。 镇 土 的 ^ 都 屬 於 詹 慕 米 爾 邦 

主權之下,這一點也爲委員會所承諷。 

一 s a : . 然 而 們 看 來 所 說 的 那 種 狀 ^ 不 

存在的。不過,我們仍盡了最大的努力。從一九四 

八 年 一 直 到 一 九 年 左 右 我 們 將 這 個 問 題 , 起 

來 , 希 望 T O 好 轉 。 

̶ 3 ^ .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圃 都 是 主 « ? 8 立 H 

家 ， 享 有 民 主 的 生 活 方 式 o 安 全 理 事 會 求 我 們 

鰣 什 米 爾 A S 不 應 W S ^ K , 對 他 們 的 

利不應予以保障，也不能猓用爲他捫的計劃、教育 

等 等 所 必 辯 的 經 濟 立 法 嗎 ？ 那 應 該 怎 » 理 呢 î 難 

道由印度政府以命令方式行之不成？我國政府的管 

治可不是這樣的。國民會議爲此才有那些決定。所 

以 ， 我 們 雖 不 可 • ， ， 我 們 却 用 另 一 穉 方 法 。 

̶五七.因此喀什米爾有一個立法璣«  

個 執 行 任 務 的 國 民 ， 0 這 國 會 中 也 有 反 對 黨 , 雖 

然爲數甚微。喀什米 î f有一個很小的區域,大旨 

AS均屬文盲，在一九五二年該地有報紙刊物十五 

種；今天已 i t i ra到四+八種之多。而且，本人， 



會指ffl,在最近兩三年內，這個區域的初銥學校已 

增到五百多所o所以可知喀什米爾政府對該邦的事 

^fMË這樣地進行中。因此，在可能徵詢人民意頼 

的範圑之內，我們是已綞辦到了。 

— 五 八 . 巴 基 也 曾 提 到 選 舉 這 次 國 民 

會議代表的事，對印度極感不满。本人對這一問題 

也 準 備 # « 。 前 述 ^ ^ 定 舉 行 普 選 不 記 名 投 菓 等 

等。旋正^布國&#議的選舉；擬定選舉名單； 

割分選犀。^91籌備均經進行。碰選人都出面銃 

選。有一件事從沒有提到過，就是後來退出競選的 

反對派候選人並非囘教徒也不是要去巴基斯坦的 

人，也不是有要去巴基斯坦的嫌疑人士；而是地方 

上反對印度成爲政教分立國家的印度刹帝利族EiK 

MA士。我們並沒有阻止他們參加競選,不過他們 

自己知道在這個大國中民族蓮動蓬勃，他們是沒有 

貧 皿 會 的 。 他 們 登 記 提 名 並 ; ! 前 辦 理 " ^ 1 手 

賴後，方徹銪他們的名字退出齄選。 

一五九.印度的選舉法與聯合王國、澳大利亜， 

而且本人相信與許多其他國家的選舉法是相同的。 

依照我們的選皋法,毎一選人必須交付若干!¥^ , 

如果他得不到十分之一的累數，押金卽被沒收。還 

有一點,如果他所得JgSbgl微,他將爲人所取笑。這 

係藉選舉來達宣傳作用之後，就退出競選。他 

們並不是因爲被迫或其他原因而撤退的。結果是其 

他{É^A毫無對抗卽行當選。這種沒有對抗的選舉 

例子甚多。（情形雖不盡同,本人仍請巴基斯坦代表 

參考一九三七年印度的選舉。営時民族運動風起雲 

湧,箅一次選舉中參加者全部當選o)地方選舉就是 

一個試驗。有時我們有侯選人退出銃選0有的地方 

並 沒 有 沒 收 的 規 定 , 所 以 i l M A 無 須 撤 囘 。 在 

喀什米爾有許多城市及地方機構的選舉，而所有這 

， 皋 中 同 一 政 黨 都 ^ 勝 。 因 此 ， 所 謂 一 黨 包 辦 

選 舉或選舉用命令方式的說法是完全不符印度選舉 

的 事 的 。 

— 六 〇 . 本 人 對 安 全 理 事 會 素 現 在 要 

提 出 H K ： '—個國家爲^*界最大的民主選區，其 

憲 法 對 利 ^ 保 障 , 任 何 I N d ^ 可 參 加 選 舉 ， 

而且該國在兩個月內將有兩 f lA^參加投菓，本人 

以爲如果指控這«"侗國家壓制選舉,,那具是不値 

̶駁的。本人所要說的也^Jh»此。 

一 六 一 . 沒 有 人 能 舰 迫 人 民 去 對 抗 一 個 雖 

人 。 如 果 沒 有 對 抗 而 , 選 ， 並 不 就 是 魏 制 度 不 

發生作用。國民會議的集會並非不公開的。全球各 

地的報界都有訪員在那裏。喀什米爾爲世界人士遊 

歴的滕地。去年夏天。喀什米爾的遊客有六萬二千 

人,其中外國人有九千之多，而大旨是美國人。同 

時他們並不是專參観城市,他們到每一個角落裏去。 

所以。如果有人說這個國民會議是一個早已安排好 

了的官樣文章，那就是^特鋅。而且，國grt "議 

裏的幾位代表，巴基斯坦外長曾把他們的姓名提出 

來，說他們現已失勢，所以都打入牢獄了。不過當 

我將事ft舉出以後，也許他顔將其中有幾個名字徹 

銷。無論如何，那是另外一囘事。可是，本人要這 

樣說：那些當選的侯SA都是參加遇民 族蓮動很久 

的人o 

一六 二 . 本 人 爲 理 事 會 方 便 計 提 出Sheikh 

Abdullah向詹慕喀什米爾邦國民會讒所作聲明 

CS/PV.762/Add.1,附件陸〕。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 

文件，我們提ffl來並無遺慽。Sheikh Abdullah現 

«監禁中。他是依照喀什米爾的法律而被監禁的。 

本 人 ^ 會 結 束 娜 報 吿 之 前 ， 將 提 到 這 一 點 。 

̶六三.他在這篇對國民會議的演說中，曾向 

國民會議提出加入一事的赞成及反對兩方意見。這 

不過是喀什米爾人內部的事，自然對我們沒有拘束 

力,因爲我已說過加入是受法律約束的。但是他以 

喀什米爾國內領袖的资格，可以吿訴人民對他們的 

好處和壌處是些什豳；他並說到利害何在，保持爲 

一個獨立國家的情形如何,及獨立可以維持多久,此 

Wfiàfe*出一些侵略和所謂侵略者解放喀什米爾的 

明顯事實。因此,本人以爲不論現在的論據爲何,我 

們對於向國ft會議提出的理由也可讀一下，因爲這 

足以表示確有討論贊成與反對這事的機會。 

一六四.國民會議工作的進行並非一天兩天的 

事。在國民會識中,代表對各種不同的問題發表演 

說,例如該邦在國防上多少應有些什麼力量,它的 

工業應如何發展等^*ff i事項。所以，如說這個國 

民會議不過類iam事日程表，那是不^F*實的。因 

此 ， 就 印 度 來 i f t , 我 們 在 對 ^ 米 爾 A S 的 承 諾 和 

全 » 决 這 一 方 面 已 經 盡 了 我 們 的 義 務 o 我 們 在 形 

式上一如果滅備形式不可一所以未能履行義 

務者，那是因爲被我們不能控制的行爲所阻礙，那 

就是侵略，不安定，估镇喀什米爾被武力分割等 

等。 



一六五.Sheikh Abdullah說： 

"本人是一個現*主義者，深知世界上的 

任^^情不會是絕對的而只是相對的。我TO 

前的各項主張，每一主張都有許多方面。本人 

現在先說瞜什米爾加入印度的利弊如何。據本 

人了解,最後分析起來，兩國間聯繋之堅强與 

否是由理想的接近決定的。印度國民大會黨始 

終支持本邦各;^A民的自由。邦君的專制政體 

業已廢除，代議政府已經成立。"^走向民主 

化的步驟均經採取,因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 

準,完成了迫切需要的社會重建,而最重要的 

是建立了他們的獨立糖神。當然，如果我們加 

入印度，是沒有恢復封建制度和專制政治的危 

險的。再則,在過去四年中,印度政府從未干 

涉本邦內部的自治。"一印度憲法規定我們不 

得千涉一"這種經驗已加强了我們認印度是 

一個民主國家的信心。"一這就是Sheikh 

Abdullah所說的話。 

"一個國家的具正性質從它的憲法中表現 

出來。印度憲法規定該國以正義、自由及不分 

種族人人平等爲基礎的政教分立民主制度爲目 

標。這就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石，應該可以駁 

斥所謂喀什米爾囘教徒在印度因爲人口大多數 

係印度教人而不^^有安全的說法。任何對宗 

教圃體不自然的分化是帝國主義的遺產，現代 

國家如要達致進步與繁榮，絕不能鼓勵這種人 

煲的剌分。印度憲法對宗教國家的觀念全部予 

以 否 憨 ， 保 證 ^ I I 公 民 不 分 宗 教 、 廣 色 、 條 

和階層，均享平等權利。宗教國家的颧念是囘 

到中古時代的落伍観念。 

"喀什米爾邦的民族蓮動自然傾向於這些 

政教分立的民主政洽原則。本邦人民挹不會接 

受一種ffi待某一宗教或社画的利益以對抗另一 

宗教或社圉的原則。我捫在決定本邦的前途時， 

對於我們遇去的關係，政治原則的接近，以及 

在 爭 取 自 由 中 患 難 與 共 的 « , 飾 必 須 適 當 地 

考量到。 

"我捫對於本邦人民經濟臛利也至爲關 

切。本人以前提到制訂憲法時曾經說過政治理 

想 ^ 與 轾 濟 計 t r n s i 起 來 往 往 是 毫 無 意 義 的 

-..o諸位知道，本人前面已詳細酞明，我們已 

艇能够完成"耕者有其田"的立法"一他接着 

說明業s逋過的種種立法。 

- 7 ^ - 他 瞒 說 ： 

我們經濟上的繁榮是與我們的藝 

術品和工藝品有密切翻係的。我們由於這些珍 

貴物品而聞名全球，,統市場是以印度爲集 

散地的。"一那就是說!《fi"米爾的經濟生活與 

印度的經濟生活有不解之緣——"我們的賀易 

ftS雖有近年來的仍然表現了這一點。工 

業對我 f f !也非常《。我們的瑭產和工業原料 

的蘊藏都很璺富；我們需要協助來開發我們的 

資源。印度比巴基斯坦較爲髙度工業化，當能 

裝傭，技術服務及材枓。印度也能≪助我 

們 覓 取 市 場 . . . 民 生 活 水 準 的 提 髙 全 靠 

這H基本必需品的有效供應。" 

一六七.他隨卽就加入的弊害加以分析： 

"首先，喀什米爾與印度雖然領土毗速， 

但 兩 國 間 沒 有 像 我 們 與 巴 基 間 那 種 風 雨 無 

阻 ^ i 行 的 道 路 " ~ ~ 不 過 現 在 已 經 有 了 ； # 

他發表此項演說時則尙朱修建一"這對資易 

與商務當然不無妨礙，尤以在冬季風雪交加的 

幾個月中爲然。然而我們已對這個問題加以硏 

究，如果本邦仍願加入印度,由於現代工程的 

進步，開闢一條風雨無阻的可靠交通線不但可 

能而且容易辦到。同樣地,如我們加入印度,則 

利用本邦河流以蓮«1^材就不可能，僅詹慕的 

Chenab河仍能蓮送木頭前往卒原地方"一 

他們的木材資易均在巴基斯坦一"我們爲答 

復這一點理由，可以指W加入印度之後就有， 

翻一項新資易的可能，Sbi利用我們的森林資 

源作爲工業用途，因爲將•出的是製成品以 

替 代 木 料 , 這 不 但 ， 阃 木 l e s j ^ f e r 人 增 加 

工作樓會，而且在印度也有現成市場。我ff!現 

在 已 ^ 送 木 材 的 卡 利 用 河 流 蓮 f a * 材 

在途中的損失達百分之二+至三+五之多，如 

與 卡 車 隊 比 較 , 相 形 之 下 具 是 一 種 原 f é a * 的 

方法了。 

" s ^ J 因 素 必 須 加 以 考 盧 。 印 度 現 有 

某種勢力漸漸得志,可能在將來把它變爲一個 

宗教國家，因此囘教徒的利ê將蔡受損害。" 

̃f t&把"^ î理由都想到了一"如果一個部 

在 政 府 中 M 把 持 力 量 ， 這 種 M 就 將 

發 生 ， 以 致 國 民 大 會 黨 主 張 各 階 暦 一 律 平 

等的理想將屈服於宗教上不容BKm的觀念。 



但是1 ̂ 米爾權鑌加入印度對於打擊這種趨勢 

應 有 幫 助 。 M 個 人 過 去 四 年 來 的 經 驗 , 我 可 

以断定喀什米爾的加入印度聯邦是印度境內印 

度教徒和囘教徒閼係穩定的主要因素。甘地酶 

死 所 說 的 話 是 不 鳍 的 ， 他 ^ 這 樣 說 " 我 仰 望 

髙山，援助從那兒來了。" 

"本人前面已經說過,我們應以開明的態 

度去考盧加入問題,不應該繭我們個人的成見 

阻撓不倔不倚的剁靳。本人現在要請諸絲街 

量加入巴甚斯坦的得失。" 

— 六 八 . 現 在 他 對 印 度 已 經 過 了 。 他 糠 鑌 

"對巴甚斯坦有利的最有力量的理由就是 

巴甚斯坦是一個囘教國家，因爲我們的人民大 

多數係囘教徒,所以喀什米爾邦必須加入巴基 

斯 坦 。 這 種 聲 • 一個囘教國家自然不過是一 

mm$o這是欺騸老百姓的一種烟慕，使他看 

不淸楚巴甚斯坦是一個封建國家,有一幫人正 

在利用這些方法保^們自己的權位。"一本 

人不過是引用Sheikh Abdullah的話。他再 

說： 

"再則，訴諸宗教是一種感情《i&而 

諛的處理問題方法。感情在生命中自有其地位， 

不過它常常引起不合理的行動。有些人把這種 

主張認爲是理所當然的結論，,我國的存亡 

繋於是否加入巴基斯坦。但事實證明適得其反。 

思 想 正 確 的 人 會 指 出 巴 基 斯 M 不 是 這 個 ^ 

上所有囘教徒的一個有樓體的結合。事黉上巴 

基斯坦反而使印度的囘教徒紛紛四散，而據說 

巴墓»fS就是爲印度同教徒的臛利而成立的。 

巴甚Sfâ分爲兩個部分，相距至少一千哩。與 

喀 什 米 爾 邦 , 的 西 巴 基 S f f f l A 口總數不到二 

千五百萬"一本人剛才說錯了,這比本人所說 

數目尤爲少一"而住在印度境內的囘教徒à 

數達四千萬之多。一個囘教徒與另一囘教徒之 

閬並沒有什麼區別，喀什米爾的囘教人民如果 

镥心這一點,就應MS擇住在印度的四千萬人。 

"再從一個比較現代政治的角度去觀察這 

件事，單單宗教的聯繋不會也不應赏是通常决 

定國與國之間政治結合的因素 0我們找不到一 

個基督教集圑，或一個佛教集圑，或者甚至今 

日在巴基斯坦甚囂塵上的所謂囘教集圑。現在 

這個時代影春國家政策的因素毋寧說是經濟的 

利益和政治的理想。 

" « ^ 什 米 爾 邦 把 這 一 點 當 作 主 要 考 盧 

的話，則我們還有另一個重要因素須加以考盧o 

現在我們邦內的一百萬非囘教徒的命蓮又將如 

何 呢 ？ " "九四一年喀什米爾四百萬人口 

中，非囘教観過一百萬，他們大部分是西藏 

族的佛教徒。——"依現在情形看，他們在巴基 

斯坦是沒有立足之地的。任何的解決方法如使 

這樣大批數目的人民流離失所或是完全屈服， 

是旣不正當，又不公允的.. . " 

一六九.本人現在不再諛這一點,而囘到他所 

指出的另一•。我不想使理事會感覺厭倦。所提 

出的第三條路是："爲什麼不保持獨立呢？"—本 

人所以宣讀這幾段爲的是要使大家知道我們並沒有 

將這些人民騙上圈套。他們當時是有各種途徑可循 

的。 

" 我 們 所 有 的 第 三 , 仍 須 加 以 ^ 。 我 

們必須考盧另"^法，使我們成爲"東方的瑞 

士"，對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國都敬而遠之，但仍 

與它們保持友好的關係o這似乎是非常可取的 

辦法，因爲好像可以爲目前的僵局打開一條出 

路。尤其是對我們這樣靠遊客爲生的國家，也 

有一些明顯的好處。不過我們在考盧獨立時不 

應忽略實際的理由。 

"第一，我捫這個蕞爾小邦與許多國家毗 

連，邊界漫長而困難,又無充分力暈足以自衞， 

所以要保讒我國的主權和獨立不是一件容易的 

事。 

"第二，我們必須獲得一切鄰邦的善意。 

我們能否找到有力的國家長久一致來保障我們 

的自é而不受侵犯呢？本人願提醒諸位：自一 

九四七年八月+五日到+月二+二日期間，喀 

什米爾邦是獨立的"——這是在加入前的事 

—"但結果是我們與鄰邦所訂維持現狀m定 

雖仍有效，它却利用我們的疆點侵入我國。所 

以將來我們有什豳保障不會受同樣侵赂之害 

呢 ？ " 

一七〇.Sheikh Abdullah對這一問題言之甚 

詳，所以本人將它詳細地讀出來,因爲它是討論加 

入問題的。 



—七一.所以現在要問我們的對外承諾的性s 

究竟如何呢？本人已將咯什米爾人民和印度本身的 

情形加以說明。對外的承諾係由提及一請注意本 

人用"提及"二字一"全民表决"一詞而引起的， 

意思是用它作爲一種暫定的辦法，或者以它爲一個 

分期資行的通籌計割的一部分。這躭是爭論的問題 

所在。首先，本人不知道是否有重述那些理由的必 

要 。 今 天 上 午 和 下 午 , 本 人 都 說 通 了 ， 不 過 這 I 

承諾都與委員會的兩項決議案關速一就是：一九 

四八年八月+三日決議窠和一九四九年一月五B決 

議案。 

一七二.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是翮於實 

施辦法的。如果有所决定，這項决議案皿定了實 

施辦法。榷我們對全民表决一事所作承諾是有條件 

的。那些條件就是：巴基斯坦軍隊和國民的撤退， 

"自由"喀什米爾軍隊的大規模解散及解除武裝，恢 

復該地的統一，難民返囘原籍，法律秩序的恢復以 

及 安 全 I t f f l 的 重 , 。 

—七三.本人手邊沒有一九四八年八月決議案 

案文；如有的話,我可以將這個陳述拖得更長些,不 

過我並不願這樣。所以，如果理事會記得該決蒹案 

內那些時間上和條件上的各種規定,理事會就會了 

解任何有理性的人對該決讒案內所载的計割係以另 

—事情爲條件是不容置疑的。那裏有兩厣的條件,不 

通那些條件都沒有S現。再則，依我們看來，那是 

能實施的，所以這個計劃也不可能實現。然而 

不管它們能否賁施,印度對於這事是沒有任何義務 

的，因爲印度政府對聲言印度不守諾言一節提出 

餒重的抗議。提出此等指控的人有責任須把他們所 

作的指控證明得毫無懐疑餘地。 

—七四.我國沒有作任何承諾。主席,承諾的 

性質是什亵呢Î主席在國際事務方面經驗璺富。所 

謂承諾是國與國之間所訂條約；如最後讖定睿、宣 

言、議定睿等一類所載的國際義務。就本案而言,其 

經過就是委員會擬訂了一項決議案，我們兩方均予 

同意。巴基靳坦與印度之間在技術上並沒有雙邊協 

定存在。 

—七五.然而印度不單是要說而且極願意說如 

果有的話就都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與一九四九 

年一月五日兩項决議案，以及關於當時情況所提保 

證之內。而且一這是最重要的一點̶̃•«委員會 

所說,巴基斯坦政府如果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就已知 

道 所 爾 " 自 由 " 軍 啄 的 情 形 ， 如 一 方 破 安 全 理 

事會所作保證的事 f t̶這一事貪是瞞着理事會的 

̶在達staa之前旣e存在，道個事貪是否等於 

說因爲此項&饑不是̃^善意而達致的，sammrn 

根本上就屢無效。本人不管安全理事會有無耐心,敢 

冒昧將委員會的報吿眷引證出來而不閬接叙述，就 

是爲的怕人家說本 人的引證有欠正確的緣故。 

一七六.因此，那就是，印度所作的承諾。然 

則依锒憲章^"^們又怎樣呢？首先，這兩個决議 

案並非安全理事會的决議案；它們麟鼉不通得到 

安全理事會的籙可而已。它們的內容如何呢？它們 

是用建議的方法一唯有在雙方合作及il方同意之 

下 才 能 # ^ 賁 施 的 ‧ 。 我 方 赏 時 s t ® ® 同 意 ， 一 

向都願同意，而且^a̶年TO同意。不過我國一 

直說我國政府挹不能同意巴甚«m干涉喀什米爾邦 

主權內的事狰,並說全民表決不是巴墓斯坦的事,應 

由全民表決事宜專員决定辦法負責進行。UM.,無 

,何,只要此一镇土一八萬四千方哩中超過四 

萬 二 千 方 哩 ~ " K 人 估 镇 ， 這 " " S J 的 事 » 不 到 o 

̶七七.到現在爲it本人尙未提到北部區域被 

估 領 的 ， 《 > 本 人 擬 在 此 項 陳 述 下 一 次 的 分 中 

叙述這件事。本人在陳述中如提到個人和國家時決 

沒有出言損傷的意思，因此應箭他們原諫；本人之 

所以如此,黉因爲所要叙述者是歴史上的事實的緣 

故o 

— 七 八 . 因 此 , 印 度 在 這 方 面 是 有 任 何 承 諾 

的。我們的承諾是基於第二纖«現，而且縱使如 

此一縱使第二部已經實現̃̃印度所條言又是 

什 麽 呢 ？ 我 國 的 諾 言 是 與 對 方 ^ 員 0 不 過 與 對 

方維並不一定就是說我們耍依從任何*ffiA所說 

的去傲*或者對方要依從任何別的人所S的去傲。那 

就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三郁的^義 

獰。人捫每易因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曰決鼈^別長 

而發生誤會,其賁它不遇是一個補充的决議案罷了。 

它是一個賁埯的决鼈案,規定全民表決的細節和方 

法。因此，,於貪施全民表決一節，是沒有任何義 

務可以推在印度身上的。 

一 七 九 . * ^ C , 印 度 是 否 有 任 何 行 勅 £ £ J l 阻 止 

第二部的賁施。本人以爲如果因爲我們的行動致阻 

礙第二部的黉施的話，則安全理事會和它的每一偭 

理事國以及我們的巴甚斯坦朋友都有權指摘我們痛 

篤我們，因爲如果我們說假使第二部能ft現,我就 



資行第三部,然後5519：法使第二部無從食現,那是不 

應當的。伹是本人所,明的全部經過並非如此。印 

度政府首長印度鎗理的私人諛話及與委員會的來往 

備 忘 , 函 # ^ 有 耙 錄 在 案 。 這 些 事 並 不 是 經 由 外 

交部<8»人員交涉的一雖然卽算如此，也不能約 

M印度政府一而是每一點都經詳細的。 

-AO.再 次 我 們 諛 到 協 定 的 解 释 問 題 。 如 果 

主席頃意的話，爲了這個目的我們可以作一假定o首 

先本人說並沒有像^性質那樣的協定存在，也沒 

有一偭會饞的議定眷或最後宣言一類的國際協定存 

在o我們所有的是一種關於解決方案的m議，這是 

然不同的事。今天這件事與我們有m ；明天 

也許其他的人也可能有同樣的處境。假使一國代表 

不能來到安全理事會和理事會中的各國代表商討擬 

議的方案,則他如何能够進行談剁呢 Î̶切的同意 

和協議以及各種不同的意見才構成一種方案,而此 

項方桊又隨雞條件而定。 

一八一. 現在爲討論起見,我國政府願意姑且 

把 它 當 作 一 個 ^ 來 ^ 這 個 問 題 一 但 並 不 是 說 

承鼷有比協議更進一步的東西。本人要强調這一點* 

因爲過去我國爲了作種種假定受害匪淺。比如我們 

假定一我們賁在是不能這樣 假定的一我們以條 

約方式所Ift過的話是全民表決；然則，在圃際法上 

關於條約的義M什蹇呢？因爲這不是一個法律機 

構，本人不擬引證任何法律，不過國際行爲是有它 

的準則的c 

一八二. 條約的解释有若干條件的規定。那些 

條件都截在Oppenheim的"國際公法"一書中。如 

果 有 人 覺 得 本 人 僅 引 證 " 恐 怕 不 公 允 ， 本 人 攝 

可引證全郁，不過所霤要的時間就太多了。本人想 

引證本人憨爲有關的部分，如有任何疑義，然後再 

讀其tfeSP分O 

, l我們假定締約國各方所欲辦到的是合理 

的 事 " ~ ~ H I 合 ‧ 宗 旨 的 事 ~ ~ " 而 且 是 與 一 

股公餺的國際法原則枏符的事。" i 

— 八 三 . 本 人 敢 S 別 人 要 安 全 理 事 ^ 信 我 們 

所答應做到的事並不是合理的事情。也就是說, 

耍一僳有法律秩序機構的國家受早已到了邊境的外 

來 W 的 騷 擾 而 # # 諷 不 堪 ， 要 它 允 許 這 個 侵 略 

» L . Oppenheim ： ̃ ̃ M M , 第 A K . H. Lanter-

pacbt (倫敦、ffijRl、多 ； Longmans, Green and Co , ̶ 

雜成另一It干涉，另一種破壌主權行爲，那是很不 

合理的。如果假定在一偭巴基斯坦估镇區內一m 

邊界五哩至三十哩內有巴基sm箪睐若干師（這一 

點本人稍後當報吿理事會)，同時有"自由"軍隊四 

+五營，隨時出動,並有現代郁隊及配備一如果 

假定在這種地方能有投菓自由,那是很不合理的。我 

們對於那種配備是知道的,因爲我捫住的地方並不 

±Mo這些地方還建有麵場一這一點我也將詳 

細列皋出來。雖然這一切對別國也許是一個秘密,但 

就 我 國 來 說 它 並 不 是 軍 事 機 密 。 然 而 î 的 ' , 就 

是如此。那裏已經有了嚴密的武備，而且還有這一 

切 煬 動 仇 靦 和 侵 略 行 爲 的 宣 傳 , 何 • 巴 甚 m 外 

長 也 翻 種 ^ ̃ 當 的 時 侯 本 人 將 予 s î述一 

如果企望一個國家將業已穰定的局面加以搔亂，是 

很不合理的。在這件事情上，拉丁美洲的友邦一定 

能 了 解 我 們 必 須 自 然 ， 不 加 干 搔 。 

̶八四.這種辦法是不合理的。然則它必須是 

適當的。請問爲了我們的目的究竟是否會適赏呢？ 

Sir Owen Dixon曾說全民表決怎自不會適當的； 

他說假定全民表決後經大多數决定加入印度，困難 

仍然存在；假使經決定加人巴基斯坦,則困難尤多o 

而 且 ， 在 這 種 ‧ 下 ， 要 怎 樣 才 能 使 全 決 適 當 

呢？ 

一八五.Oppenheim說：它必須"不違背一 

般公認之國際法原則"—這就是我國立場的主要 

根據o安全理事會現在如教^件採取步驟而不顆 

及我國主要立場——就是我画領土已被侵人一那 

就是違背這項原則o不論我國主張的理由是否正當, 

那是與此毫不相干的。喀什米爾從來不曾是巴基斯 

坦的^SP分。喀什米爾也從來沒有加人通巴基SfSo 

喀什米爾在歷史上也與現在的巴基斯坦毫無關係, 

因此,不管我國的主張如何，E基»ffi的進入該镇 

土是一種侵赂行爲o 

— 八 六 . 我 們 爲 麟 起 見 （ 並 不 是 事 责 ） 姑 且 

假定我國的主張確有觖陷;這些觖陷或是法律上的， 

或是政治上的'或是道義上的；那也並不是說一種 

公然違反國際法的行爲是正當的行爲。這種達反國 

際法的行爲，本人將從聯合國委員會的調査結果內 

指 出 。 一 種 派 遣 軍 ! ^ 過 我 國 邊 界 • 同 破 壊 及 掠 

奪 的 行 爲 是 與 國 K 法 公 颶 原 則 不 符 的 。 ^ A s m n 

自從安全理事會促請停止JfeS侵犯後，仍有很多的 

侵 犯 情 事 ； 而 且 5 L 不 浦 勢 變 化 的 知 安 全 理 

事會。這是與画際法不符的。 



̶八七.國際法是以公正、平等和國際道義的 

原則爲甚礎的0̶個國家除非本身準備做到公正，就 

不能來安全理事會要求公正。在民法上公平法則是： 

求公正者必須無罪。 

―八八.Oppenheim進一步說： 

" 因 此 , 如 一 • 定 意 義 欠 明 , 應 以 合 瑾 

的意義爲準；如兩者均合理，則以較更合理者 

解 。 " ' 

̃AiL.現在，有許多英文專家在此。換句話 

說,一九四八年八月+三日決議案的意義是什亵呢？ 

合理的意義是首先進行A部，其次進行B部，然後 

考盧C部。這就是合理的解释，這個文件是不可能 

作不合理解釋的。這個條約的目標是解决喀什米爾 

問題一這是與國際法公餺原則一致的解释而非相 

違的解釋。這就是解釋條約的首要條件。其次，如 

果任何一款的意義有欠明白，則必須考盧條約的全 

部,不但對它的一字一句，而且對它的宗旨,動機 

和訂約時的fêîffi,均應加以考盧。 

̶九〇.這裹有兩件事應加以考盧。第一,"締 

訂條約的動機。"，各位代表當能記得今天下午我曾 

提到委員會如何切望做到停火。本人提出此事並不 

是專爲促請注意它與這一點有關係。訂;Sit個協定 

的動锼就在停止戰事。所以，現在如flier皿引起 

更大混亂的事，是與此項動璣不符的。第二,"赏時 

的 情 勢 , 8 這 一 節 本 人 稍 後 ^ , 論 。 

—九一 .隨後,Oppenheim稱： 

"條約的解释必須採用有疑從寬的原則 

(in dubio mitius)"——繮又是很重要的一 

"因此,遇條約字句意義含糊不明時，應採^： 

諾義務的一造負擔比較輕的意義"一在本案 

中，印度爲承諾義搽的一方，因此，遇有含糊 

不明的意義時，必須採取對我方負擔比較輕的 

mm~ "或採用對一造領土和資際主權干涉 

較少之意義"一這對^是再合適也沒有了 

——"或對各造牽涉到較少一般限制之意義。"8 

难 ： 

"如依自約約文，一項規定可有兩種意 

' ' 義 時 , 應 以 一 造 提 w 該 條 麟 知 道 接 受 該 條 款 

之他造所採取之意義爲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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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九 二 . 現 有 的 • 就 是 這 樣 ， 因 爲 當 我 國 接 

受該兩決議案時，我國是接受各該條款以及保證函 

件和備忘錄中的意義的。對方也知道這一切。所以， 

,此項意義爲準。此外尙有很多 * fÈ條件，不過 

現有這些已經足够證明本人的論據了o 

"在國際法庭中有所謂準備工作(travaux 

préparatoires)的確定法則， 就是：凡签 

訂條約前的談剁紀錄，爲通過公約召開會議的 

^tt#m和委員會#^的耙錄，條約的前後各 

次草案等等一也可以用作參考,以解釋條約 

中發生爭執的條款。"——這也就是本人今天所 

做的事，本人對委員會的紀錄，各項函件等等 

均予檢討。一"國際常設法庭...對準備工作 

的 用 皿 予 確 憨 。 " 

一九四. 因此，縱使我們兩國間曾签訂了 （當 

然沒有這囘事）一項高層條約，或是有條約義務性 

質的協定，向聯合國登記，或與秘書長商定，它仍 

將受這些條件的約束。所以，我們說加入就是閼於 

此事的義務之一。那裏我們確有義铬。我們已經接 

受依照我國憲法規定的貴任。我們不但接受了法律 

上的責任，並且接受了政治上和道義上的責任,因 

爲如果我們摟棄加入，,於使整個印度陷於混亂 

狀態，我國也將因之步入s解之途。但是我們的統 

一和國家主權是我們所珍貴的。因此，在這種情況 

下我們不能容許對加入的合法性有任何^。這就 

是 我 們 的 義 赘 , 而 且 我 們 的 立 場 皿 自 個 • 。 

一九五. 我們也有另一義務,稍後要詳at^。 

那就是停火的義獰，我們営予守。除此以外，我 

們 就 沒 有 ， 的 義 務 了 。 

̶ 九 六 . 巴 基 斯 坦 外 交 部 長 說 閼 於 ^ 米 爾 一 

案，^在該兩決議案中者外,他並無* f i&國際義 

務〔第七六一次會議，第̶̶£fô〕。本人同意這一 

點，不過有一限度，就是必須依照本人所提兩決議 

案的條件來解釋此項同意。但如果是說不受聯合sa 

憲章的國際,約束，則本人礙難同意。本人可以 

承靱在討論任^m^,任何特定決議和任何所締協 

定時，這兩決譏案在本人所說的情況下是有拘束力 

量的。不過,就我國看來，如一會員國m^ifc^ 

外就沒有任何雌國際義铬，那是錯了。憲章就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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偭會員國家的一種義務，將來到了安全理事 

會jfê束這些會議àfefê納各項意見時，我們仍有責任 

婧 大 家 ， 皿 憲 章 的 規 定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憨 爲 沒 有 

任何會負國可以^g是沒有員國際義務的。本人 

相 信 這 並 不 是 巴 基 代 表 所 作 陳 述 的 本 意 ， 不 遇 

本 人 希 望 能 把 這 點 赌 楚 。 

— 九 七 . M r . NOON (巴墓*m)：對不起,但 

那是對本人陳述的麒 解释。 

— 九 八 . 主 席 ： 貴 代 表 並 赚 利 揷 言 。 

— 九 九 . M r . Krishna MENON (印度）：本 

人將饋出那一段。剛才沒有宣讀，本人原以爲可以 

節 ^ 間 , 但 是 可 見 欲 速 刖 不 達 。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曾 

K ： 

"巴基斯坦同樣確憨關於全 民表決的國際 

議 是 不 可 分 的 3 ^ — 件 事 。 " ~ ^ 國 亦 同 意 

一"爭議的任何一方無權^S其-^分。如果 

爭議一造的印度"一並無爭議一"企圃凍結 

現有情勢，巴基斯坦將視爲這是不承餺國際fô 

定 . . . 本 人 要 確 切 聲 明 巴 基 , 對 於 詹 慕 喀 什 

米爾邦除與印度政府一起自動接受的聯合國印 

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+三日 

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兩决議案外,不承靱有 

任 何 鄉 囤 際 鰣 。 " 〔 第 七 六 一 次 銻 ， 第 一 

一 3£® 0 〕 

二 O O . 本 人 剛 才 提 到 此 事 就 應 該 引 證 原 文 。 

不通本人憨爲就偭人的了解，這並朱免除我們會員 

國在憲章下所負的義務。它的意思無非是鼸除此兩 

决議案外沒有»像這一類決議案的協定或此類性 

K的方案了。本人的陳述意思是要請巴基斯坦代表 

點 提 出 答 復 。 就 印 度 政 府 來 我 們 此 刻 假 定 

它的意思是說就這類的義移而言，現在祗有這兩項 

決讖案。龇是印度的立場o 

二〇一.；請問這一次會議本人可否就說到這 

—階段爲止。 

二〇二.主席：本人:SUS知道印度代表要結 

束 他 的 需 多 少 時 閬 。 

二〇三 .Mr. Krishna MENON (印度）：本 

人 M 爲 再 有 一 次 會 議 舰 够 了 。 

二 〇 四 . 主 席 ： 本 人 覺 得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大 槪 

麒意再留一小時。 

二 〇 五 . M r . Krishna MENON (印度:）：本 

人 ^ 在 一 小 時 內 可 以 結 束 此 項 陳 述 。 縱 使 本 人 ^ 

短每一點,也許還需要兩小時或兩小時半的時間。本 

案的^理由尙待報吿。這個案件經過五年之後再 

提 出 來 , 而 且 有 人 在 理 事 會 提 起 部 族 , • 及 軍 

險集中等事,本人在現階段對印度政府負有貴任,必 

須將現有情勢的1事實報吿安全理事會。本人已 

盡力使本人的話不茧引起爭論,而僅以事實和紀錄 

爲 根 據 o 本 人 更 無 意 拖 長 , ， 不 過 要 本 人 再 麵 

兩 小 時 的 « , 則 在 個 人 方 面 是 有 相 當 困 難 的 。 

二 〇 六 . 主 席 ： 如 果 印 度 代 表 需 要 兩 小 時 半 

以上的時閬，我們現在可以休會，並在午後八時三 

+ 分 復 ̂  —直到陳述完畢爲止。 

二 〇 七 . M r . ARKADEV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

和國聯邦）：本人看到印度代表其是已經筋疲力竭 

了。理事會各理事今天如果再USI兩小^的報吿， 

顕然也不衮易。爲了使每個人的身體都可以休息，同 

•爲了使審議這個問題能有結果，主席也許可以 j 

而且,憨爲不如讓我們休息以後到明天再來胯聽這 

個陳述。本人要諝問主席是否非在^聽取此項陳 

述不可，希望主席親自考盧這個問題》 

二 〇 八 . 主 席 ： 理 事 會 的 意 思 怎 樣 呢 ？ 如 果 

沒有意見，是否S理事會同意本席所說今晚八時三 

十分復會的提議呢î 

二 〇 九 . M r . Krishna MENON (印度）：本 

人 有 權 皿 個 問 題 發 言 豳 1 

二一〇•主席：本席IS爲這應由理事會决定。 

二 - . Mr. Krishna MENON (印度）：印 

度是依據憲章第三+二條的規定前來出席會議，如 

果理事會願意聽取印度政府的意見，也必須在體力 

可 能 時 才 雌 到 o 

二一二. 主席：本席顕聽貴代表的意見。 

二一三. Mr. Krishna MENON (印度：）：晩 

上 開 會 在 別 的 下 可 能 是 必 要 而 且 正 當 的 ， 罾 如 

說如果^係屬緊急事項,並沒有已等了五年之久。 

可是現在突然要我們在今晚就結束這個案件。本人 

可以私自向主席說明何以做不到這一點——這個理 

由是與政洽毫無關係的。本人想好好提出印度政府 

的理由,而在一天內要本人報吿五六小時以上那是 

不可能的。主席如果堅持鹹開會的話，划本人深 



iS**的Hfefr«*̶方面陳述通理由了。那是一 

««r^合理的m。本Am最大敬意提出在理事會 

通 常 餽 後 雠 種 非 糨 雜 的 案 件 必 須 微 小 時 的 

功夫提出來，那是非常聚張的,因爲我們須將材科 

« 摘 要 報 吿 ， 較 平 賴 寛 裕 的 時 間 不 同 。 所 以 要 

本A&必需的全副精$4>ffîi@報吿是極困難的事 0 因 

此 , 本 人 希 望 理 事 會 今 晩 不 舉 議 。 但 如 要 舉 行 

的話,那是理事會自己的决定。 

二 一 四 . M r . NUSEZ PORTUONDO (古巴)： 

本 A £ J l 爲 我 們 , 同 意 印 度 代 表 的 提 譏 。 如 果 如 他 

mm,他的睐述要超麵小時半的時閬,而且他在 

體力上也不《6»親下去，那I»今晩我 

議是不可能的事 0這是古巴代表画的意見0 

二一五. 赏 然 我 們 赫 望 癍 早 束 纖 。 M r . 

Menon锥可在明天早袅桔束他的陳述,我捫就可 

mmm^o翻不過是數小時而已。 

二一六. 主席：如果&有其他意見，則蘇聯 

代 表 已 提 議 明 天 上 ^ 鎮 開 會 o 

決定如 

午樣六時二十分农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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